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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
何

推

展
社
區

志
願
服
務

蔡

j莫

賢

一
、
多
添
一
些
人
間
溫
馨

人
不
能
離
群
獨
居
，
所
以
需
要
互
助
。
以
有
易
無
，
斤
斤
計
較
的
公
平
交
易
，

雖
是
童
安
無
款
，
但
畢
竟
人
情
味
不
夠
;
人
如
果
能
要
取
先
予
，
要
收
先
種
，
甚
至

進
而
能
「
施
者
不
望
報
」
的
肯
提
供
更
多
的
愛
意
與
關
懷
，
自
然
是
較
上
述
的
交
換

行
為
來
得
更
有
溫馨
與
情
意
。

社
區
的
民
眾
要
享
受
這
種
溫
馨
與
情
意
，
決
不
是
空
等
所
可
有
，
也
不
是
金
錢

所
能
換
，
而
是
要
提
供
者
在
意
識
主
有
認識
，
在
實
踐
上
有
誠
意
，
才
顯
出
自
然
與

切
實
。
種
種
本
自
側隱
、
制
他
、
服
務
的
措
施
，
一
定
要
與
女
化
造
就
與
社
區
需
要

相
結
合
才
能
萌
芽茁
壯

。
三
五
友
好
，
與
之
所
近
，
固
然
可
以
推
展
，
但
配
合
政
府

與
民
眾
共
同
致
力
於
改
進
社
區
政
治
、經濟
、
文
化
的
社
區
發
展
來
推
行
，
更
易
有

裁
。
因
為
社
區
發
展
是從
激
發
意
識
、
結
合
人
力
、
協
調
機
構
、
分
配
權
貴
與籌
募

經
費
來
完
成
體
系
，
與
志
願
服
務
措
施
的
推
展
，
可
相
輔
為
用
，
合
則
兩
羹
，
離
則

兩
傷
。

二
、
激
發
利
他
意
願
與
動
力

希
望
社
區
民
眾
肯
為
別
人
，
一
定
要
從
有
「
服
務
的
認
識
」
開
始
，
因
有
認
識

就
有
意
識
，
有
意
識
就
有
信
心
，
.
有
信
心
就
產
生
力
量
。
急
功
求
利
，
成
迫
勸
促
，

可
以
收
一
時
之
殼
，
但
不
能
有
持久
之
功
。

認
識
是
指
對
志
願
服
務
有
正
確
的
概
念
，
一
般
上
認
為
志
願
服
務
是
個
人
本
濟

在
的
胸
懷
，
以
其
有
餘
助
人
不
足
，
對
社
會
提
供
精
神
或
物
質
的
力
量
，
致
力
於
改

造
或
促
進
的
工
作
。
在
基
督
教
中
稱
之
為
索
徒
p
a
B
2
)
。
1
美
國
長
堤
社
會
福

刺
周
認
為
「
志
願
工
作
人
員
為
一
群
關
心
人
類
福
利
，
不
客
自
已
的
時
間
與
精
力，

將
個
人
才
起
與
志
趣
，
分
享
於
眾
人
，
而
造
一
禍
社
會
者
稽
之
」
。
聯
合
國
認
為
「
凡

有
組
織
、
有
目
的
、
有
方
法
而
致
力
調
整
與
增
進
個
人
對
環
境
適
應
的
工
作
稱
為
社

會
服
務
，
參
與
者
個
人
因
志
超
所
近
而
不
計
較
酬
勞
收
入
者
稱
為
志
願
工
作
人
員
」

。
筆
者
以
為
美
國
全
國
社
工
協
會
所

稱
的
涵
義
較
有
綜
合
性
，
他
們
認
為
「
一
群
人

追
求
公
共
刺
益
，
不
計
酬
勞
，
本
著
自
我
意
願
與
選
擇
而
結
合
，
稱
之
為
志
願
團
體

，
參
與
這類
團
體
工
作
者
稱
之
為
志
願
人
員
」
;
他
的
範
醋
很
廣
，
經
濟
、
社
會
、

教
育
、
宗
教
，
甚
至
改
治
均
可
包
含
其
中
。

所
以
綜
而
言
之
可
以
說
志
願
服
務
是
，

個
人
因
與
之
所
近
而
自
願
參
與
，

1 一

以
有
餘
助
人
不
是
(
包
括
餘
才
、
餘
時
、
一
餘
力
、
餘
知
等
)

內
容
與
芳
式
隨
經
社
而
演
變
，
愈
與
其
他
科
際
結
合
愈
生
光
輝
，

非
職
業
性
的
部
份
時
問
貢
獻
，

不
計
酬
勞
，
藉
組
織
而
推
展
的
工
作
，

精
神
、
物
質
兼
有
，
利
他
性
與
人
情
味
併
存
，

這
種
特
性
，
使
得
志
願
工
作
不
是
高
調
，
甚
至
略
嫌
平
實
;
惟
其
平
賀
，
故
能

持
久
，
惟
其
持
久
，
故
能
著
妓
，
使
得
人
類
這
種
刺
他
服
務
的
情
操
，
因
感
染
、
讀

展
而
贊
揚
光
犬
。

上
面
所
述
，
只
是
涵
義
，
但
要
緊
的
是
動
力
，
也
就
是
參
與
的
人
認
為
值
得
傲

、
願
意
做
與
應
該
傲
，
也
可
說
是
文
化
意
識
與
價
值
觀
念
冊
形
成
的
信
念
與
實
際

。

村
信
念
的
形
成•• 

儒
家
的
仁
愛
、
天
主
的
慈
愛
、
耶
穌
的
博愛
、
佛
家
的
慈
悲
、
民

主
的
平
等
，
人
道
的
同
情
，
責
任
的
一
幅
刺
都
是
構
成
信
念
的
因
漿
。

口
實
際
的
演
進
、
個
人
的
慈
善
、

宗
教
的
憐
憫
、
不
同
社
圓
的
提
供
、
政
府
的
鼓
勵』



而
趨
向
有
組
織
與
統
籌
運
用
，
他
是
人
民
自
我
心
願
之
具
體
反
映
。

例
如
國
民
黨
的
同
志
，
他
們
從
事
服
務
的
工
作
，
是
因
總
理
提
倡
了
「
服
務

的
人
生
觀
」
'
黨
員
守
則
上
有
「
助
人
為
快
樂
之
本
」
'
所
以
在
觀
念
上
鼓勵
同
志

要
服
務
，
而
在
黨
章
上
文
規
定
要
「
體
察
民
眾
疾
苦
、
改
進
社
會
風
氣
、
增
進
民
眾

福
利
L
，
要
「
為
廣
犬
馬
眾
利
盎
而
奮
關
」
'
黨
員
同
志
在
體
悟
之
餘
，
自
然
肯
為

別
人
服
務
。
文
說
宗
教
信
徒
而
言
亦
同
。

夫
主
的
仁
愛
、
耶
穌
的
博
愛
、
佛
教
的
慈
愛
，
以
及
道
教
、
回
教
、
軒
轅
教
等
眩

一

叮
』

均
有
教
人
為
善
，
至
真
、
至
美
的
崇
高
教
義
。
這
種
本
著
一
巴
的
信
仰
，
對
人
額
提

諒

供
無
求
的
協
助
，
形
成
了
宗
教
共
同
的
崇
高
意
境
。
例
如
佛
教
本
著
「
佈
施
、
愛
語
也

、
利
行
、
同
事
」
的
精
神
，
就
是
具
體
的
濟
世
服
務
行
為
。
夫
主
教
呼

籲
教
友
負
起

社
會
工
作
的
責
任
，
強
調
教
會
的
責
任
就
是
服
務
人
群
社
會
，
所
以
他
們
在
鄉
村
、

在
醫
曉
、
在
學
故
，
都
展
開
了
兵
體
服
務
工
作
。
基
督
教
教
會
是
本
著
教
義
而
使
教

會
具
有
禮
拜
、
教
育
、
交
誼
、
宜
揚
與
服
務
五
犬
項
工
作
，
他
們
做
得
有
聲
有
色
，

見
徵
知
薯
，
不
難
由
是
鐵
見
宗
教
團
體
對
社
區
志
願
服
務司
能
給
予
的
支
助
。

此
外
人
們
因
志
同
道
合
而
組
成
會
社
，
參
與
者
多
能
就
其
本
身
信
念
而
致
力
理

想
的
追
求
。
例
如
四
健
會
就
是
本
世
茗
、
清
新
頭
腦
、
忠
誠
胸
懷
、
勤
勉
雙
手
、
體
全
體

晚
來
致
力
增
產
、
互
助
、
節
約
、
服
務
的
工
作
。
由
於
他
們
具
有
實
事
求
是
的
純
放

風
氣
和
踐
履
篤
質
的
服
務
作
風
，
所
以
對
推
展
志
願
工
作
自
有
拇
益
。
還
有
技
輸
社

的
「
服
務
先
人
後
己
」
、
「
服
務
最
多
，
受
盤
最
大
」
、
獅
子
會
的
「
自
由
智
慧
，

服
務
社
會
」
'
和
青
商
會
標
榜
的
「
青
年
雙
手
，
人
頓
希
望
」
'
這
些
努
力
的
理
想

和
信
候
都
與
意
願
服
務
的
精
神
動
力
所
在
，
社
區
如
能
予
以
有
效
刺
舟
，
自
是

潛
力

無
窮
。最

後
，
特
別
應
重
觀
的
是
知
識
份
子
，
以
其
特
兵
的
正
義
感
，
自
能
作
振
積
起

弊
的
工
作
，
劍
及
廣
及
，
以
支
下
為
已
任
，
本
「
先
夫
下
之
憂
而
憂
」
的
赤
誠
來
從

事
志
願
的
社
會
改
革
工
作
，
各
國
洽勸
學
生
從
事
社
區
志
願
工
作
者
不
乏
先
例
，
著

之
推
展
服
務
工
作
，
除
了
受
益
者
直
接
獲
益
外
，
尚
有
教
育
的
功
紋
。
倒
如
畫
告
教

育
廳
就
會
通
令
全
省
園
中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發
揮
教
育
功
能
。
例
如
舉
辦
社
區
服
務
，

如
文
康
活
動
、
整
潔
服
務
、
交
通
指
揮
及
教
護
服
務
箏
。

由
是
可
見
，
動
力
是
可
以
激
發
的
，
認
識
是
心
之
深
度蘊
有
仁
，
服
務
是
外
發

的
行
仁
﹒
內
外
合
一
，
就
是
仁
心
義
行
，
愈
多
的
人
參
加
，
愈
見
其
光
輝
，
我
們
可

以
從
另
一
個
角
度
再
來
證
質
服
務
工
作
的
可
行
•• 

一
、
就
人
性
論
可
行•• 

由
於
參
與
實
踐
，
促
成
了
人
性
的
昇
萃
，
他
抑
壓
了
兇

、
淫
、
賊
、
酷
、
暴
的
惡
性
，
而
發
揚
了
辭
讓
、
是
非
、
蓋
惡
、
側
隱
四
端
，
以
不

忍
人
之
心
，
行
不
忍
人
之
事
，
其
本
質
是
民
間
自
我
、
向
上
向
盤
問
的
活
動
，
具
體
的

表
現
從
小
處
若
是
施
茶
施
粥
，
修
橋
補
路
，
從
遠
處
清
就
是
愛
人
如
己
見
義
勇
為
。

二
、
就
結
構
論
可
六•• 

個
人
默
默
的
傲
，
可
以
說
是
匹
馬
單
槍
的
英
雄
;
結
合

志
同
道
合
朋
友
，
分
工
合
作
，
更
易
造
成
風
氣
，
蔚
為
潮
流
，
志
願
服
務
的
項
目
，

F

兼
容
並
蓄
，
無
所
不
包
，
既
無
員
額
的
束
縛
，
亦
無
範
陣
的
限
制
，
愈
多
人
參
與
愈
-
2

蓬
勃
，
愈
蓬
勃
愈
會
有
更
多
人
參
與
。

一
二
、
就
本
質
論
可久•• 

由
於
行
仁
是
自
我
內
心
願
望
，
所
以
會
自
得
其
樂
，
甚

至
雖
苦
亦
樂
。
在
組
織
芳
面
是
透
過
民
主
過
程
的
自
由
結
合
，
所
以
可
以
不
時
修
正

、
更
改
計
畫
及
重
茫
人
選
，
一
切
以
眾
意
為
之
。
個
人
覺
得
自
己
是
團
體
卅
一
份
子

，
意
見
會
受
尊
重
，
所
以
參
加
了
團
體
以
後
，
不
是
抱
怨
或
退
出
的
問
題
。
而
是
如

何
努
力
來
貫
徹
自
己
的
理
想
。

由
於
社
區
志
願
服
務
具
備
了
可
行
、
可
大
、
可
久
等
的
特
性
，
所
以
表
示
出
是

多
采
多
姿
的
不
同
方
式
，
自
然
我
們
可
以
服
務
對
象
夾
分
，
也
可
以
服
務
類
別
來
分

，
個
人
為
了
鼓
勵
推
展
與
便
於
記
憶
，
以
下
芳
式
來
分

•• 

三
、
廣
大
它
的
範
疇

ω
人
人
可
以
參
與

見
童
少
年
參
與
的
志
願
工
作
|
小
老
師
、
童
子
軍
、
少
年
交
通
糾
察
。



男
女
青
年
參
與
的
志
願
工
作l
小
小
企
園
、
議
響
、
義
消
、
學
生
慈
幼
等
。

年
老
人
參
與
的
志
願
工
作
!
如
見
童
照
顧
、
家
庭
服
務
、
友
誼
拜
訪
(

吋
門
戶
呂
門
口
】
可
〈
戶
的
古
戶
口

m
)
等
、

貧
者
富
者
參
與
的
志
願
工
作
!
如
財
主
施
脹
、
廢
物
與
學
等
。

專
業
者
醫
師
、
律
師
、
工
程
師
參
與
的
志
願
工
作
i

如
義
診
、
法
律
詩
務
辯
護

、
調
解
會
、
義
務
工
程
設
計
(
〈
門
、
叫
，
〉
)
等
。

各
種
宗
教
教
徒
參
與
的
志
願
工
作
!
如
救
世
軍
、
義
買
會
、
沿
門
托
齡
4

福
利
社
團
所
推
展
的
綜
合
性
志
願
工
作
!
如
社
會
福
利
協
進
會
的
人
力
銀
行
、

司
法
保
護
會
的
服
務
受
刑
人
等
均
是
。

ω
處
處
都
能
展
開

農
村
中
的
志
願
工
作
!
如
義
務
、
義
渡
、
四
健
會
等
。

都
市
中
的
志
願
工
作l
如
社
區
中
心
、
抉
輪
社
、
獅
子
會
、
背
商
會
等
。

山
地
中
的
志
願
工
作
!
如
工藝
傳
授
、
成
人
義
教
、
疾
病
診
療
等
。

學
校
中
的
志
願
工
作l
如
技
殘
助
弱
、
法
律
服
務
等
。

醫
臨
中
的
志
願
工
作
!
如
捐
血
、
病
童
教
育
、
用
膳
服
務(Z
S
一
的

建

r
o
o
-
m
)
等
。

們
口

全
面
性
的
志
願
工
作l
如
聯
合
服
務
、
實
踐
生
活
公
約
、
你
丟
我
檢
、
和
平
工

作
園

(
H
M
m
m
n
o
h
o
H

均
由
)
、
社
區
服
務
隊(
5
且
已
箏
。

川W時
時
發
揮
作
用

在
孤
單
寂
寞
時
|
如
電
話
訪
問
(
吋
也G
r
o口
o
n
r
自
己
、
義
親
認
領
、
婚

姻
介
紹
等
。

在
疾
病
鱷
身
時
!
如
病
室
照
w
v、
費
用
申
免
、
背
行
赴
校
學
。

在
貧
困
災
痛
時
l

如
「
雪
中
送
晨
、
捐
款
敘
助
、
有
求
必
應
(
們
已
}
問
這

〉
n
H
F口
)
品
。

在
榜
徨
失
足
時
l

「
如
夫
兄
弟
計
畫
」
、
未
婚
母
親
救
助
、
生
命
線
、
張
老
師

扭
扭
。

在
人
地
生
疏
時
l

如
行
技
指
引
鬥
吋
且
〈
色
叩
門
巴
山
)
、
祖
貫
指
導
、
移
民
服

務
嚀
。

在
風
氣
萎
靡
時
!
如
道
德
重
整
(
宮
﹒
同-
K
P
-
U
等

在
家
庭
失
和
時
|
如
家
庭
指
導
、
婚
姻
顧
問
、
料
紛
調
解
響
。

在
斜
紛
訴
訟
時
!
如
法
律
指
導

(
F
m
m
m
H
-
-
E

己
、
調
解
組
織
等
。

在
肢
體
殘
麼
時
l

如
友
好
工
業
社

(
C
O
O
《
言
戶
口
冒
血
口m
p
-
2
)、
能
力
公
司

(
k
p
σ
E
q
E
0
)
、
臺
北
傷
聽
服
務
中
心
箏
。

叫
物
物
可
以
捐
獻

生
活
所
必
需
的
物
品
!
如
現
金
、
食
品
、
服
裝
、
藥
物
、
房
舍
等
。

生
命
贖
以
延
續
的
物
品l
如
捐
血
液
、
捐
角
脹
、
捐
腎
臨
等
。

四
、
弘
揚
它
的
境
域

有
了
範
疇
，
增
進
了
廣
度
，
也
擻
犬
才
深
度
，
使
同
一
項
目
的
工
作
，
有
不
同

的
功
能
與
意
境
，
就
服
務
者
本
人
言
，
他
可
以
是
•• 

L

盡
其
在
己
的
實
踐
者
。

么

響
應
附
和
的
參
與
者
。

小
移
風
轉
俗
的
領
導
者
。

而
被
服
務
的
對
象
，
也
因
本
身
的
會
勵
有
•• 

L

純
粹
受
助
者
。

- 3 

Z

受
助
而
自
足
者
。

a

自
助
而
助
人
者
。

二
者
的
境
界
深
淺
，
有
他
的
層
次
性
，
我
們
深
頤
藉
知
識
與
技
巧
，
而
開
拓
新

境
城
先
賀
新
生
命
。

五
、
探
討
它
的
方
法

慰
藉
講
態
度
、
贈
送
要
恰
宜
、
匡
技
談
技
巧
，
於
是
讀
要
從
貨
務
中
來
改
進
「



芳
法
」
。
事
實
上
方
法
包
括
了
「
際
則
」
與
「
要
項
」
'
原
則
是
前
提
;
要
項
是
措

施
二
一
者
相
五
為
輔
。

一
、
就
基
本
原
則
言
;
讀
要
有•• 

H
一
體
原
則•• 

就
是
說
志
願
服
務
不
可
有
貧
富
、
男
女
、
老
幼
、
體
殘
、
籍
貫
、

膚
色
等
珍
域
之
分

口
學
理
原
則
•• 

志
願
工
作
人
人
可
以
參
與
，
但
方
法
要
講
求
，
雖
非
一
定
要
專
業

技
能
，
但
社
會
工
作
三
大
﹒
方
法
和
心
理
、
經
擠
等
社
會
科
學
方
法
仍
瞎
了
解
。

臼
可
行
原
則•• 

項
目
應
與
居
民
需
要
與
願
望
配
合
。
份
子
必
頸
廣
舍
，
典
之
所
近

，
學
有
專
攻
更
廳
主
動
邀
請
。
工
作
指
派
必
績
顧
及
其
閒
暇
時
間
，
量
才
派
用

以
講
習
訓
鍊
補
其
不
足
，
榮
譽
的
分
享
、
交
通
的
芳
便
、
于
女
的
照
顧
、
樣
材

的
芳
便
均
予
支
助
。

關
人
員
運
用
原
則•• 

門
戶
開
放
、
用
其
所
長
、
避
其
所
值
、
注
意
性
向
、
品
德
、

時
間
、
健
康
才
能
、
知
識
等
問
串
芋
，
與
專
業
人
員
要
協
調
而
不
兼
併
。
和
諧
而

不
衝
突
。
統
一
召
募
、
集
體
講
習
、
個
別
分
配
、
使
召
、
選
、
訓
、
周
結
成
一

體
。
製
發
證
照
制
服
提
高
其
尊
嚴
，
購
贈
保
險
以
增
加
安
全
感
。
不
斷
的
創
造

、
生
根
、
發
展
。

閻
訓
練
改
進
原
則•• 

任
何
一
項
志
願
服
務
都
有
他
自
我
的
目
標
與
宗
旨
，
參
與
者

必
讀
要
虛
懷
若
谷
，
願
意
吸
收
新
知
，
接
受
以
講
述
、
座
談
、
研
討
、
參
觀
、

會
議
、
實
習
等
芳
式
來
增
見
聞
、
長
技
能
。

的
經
費
自
籌
原
則•• 

政
府
定
額
補
助
並
非
不
可
接
受
，
但
自
我
囂
措
當
更
有
助
獨

立
自
主
的
特
性
，
努
力
自
單
(
義
賣
、
紅
羽
毛
、
公
盎
金
、
企
業
捐
贈
、
基
金

擎
息
均
不
可
偏
廢
)
。

的
考
核
督
導
原
則•• 

事
前
講
習
、
臨
事
督
導
、
事
後
檢
討
為
考
按
運
用
的
一
貫
體

系
，
以
諮
詢
、
督
導
來
盡
其
所
能
，
以
誘
導
鼓
勵
來
增
進
成
績
。

例
鼓
勵
、
獎
勵
原
則•• 

鼓
勵
是
在
號
召
與
吸
收
;
獎
勵
是
在
維
護
與
發
揚
，
精
神

、
物
質
均
可
採
用
，
或
是
幣
兌
某
一
項
義
務
，
或
是
給
予
某
一
項
優
先
，
都
可

壯
大
志
願
服
務
的
陣
營
。

叫
協
調
貢
獻
原
則
:
發
掘
、
運
用
社
會
的
潛
能
，
協
調
群
已
與
公
私
機
構
的
關
係

。
擴
大
社
會
福
利
效
果
，
彌
補
政
府
人
力
的
不
足
。
是
供
獻
自
我
的
捷
徑
，
為

服
務
社
會
的
正
途
。

二
、
就
具
體
措
施
言•• 

基
本
原
則
是
促
使
志
願
工
作
成
功
的
先
決
條
件
，
而
要
項
措
施
是
推
展
實
務
的

.

內
涵
，
健
全
志
願
團
體
推
展
工
作
時
應
兵
的
要
項
，
其
內
容
有
如
了
各
熙
•• 

村
在
設
立
時
要
依
攘
法
令
，
經
由
政
府
認
可
。
在
本
質
上
要
以
非
營
刺
為
目
的
。

在
範
圍
上
不
可
逾
越
團
體
本
身
自
訂
的
範
圍
。

口
決
策
組
織
組
成
份
子
績
有
代
表
性
，
並
應
擔
負
研
擬
政
策
，
推
展
芳
棄
之
責
，

每
年
集
會
不
宜
少
於
四
次
。-

臼
團
體
每
年
讀
有
六
會
，
會
中
廳
有
正
式
選
舉
來
決
定
重
要
職
員
人
選
及
通
過
年
4 

度
工
作
計
畫
與
年
度
預
算
。

關
決
策
人
選
與
執
行
幹
部
二
者
不
可
混
淆
，
後
者
之
雇
用
、
升
遷
、
辭
退
均
應
訂

有
章
程
，
並
依
照
執
行
。

國
工
作
項
目
頸
避
免
與
他
人
衝
突
，
有
關
機
關
尤
讀
注
意
配
合
。

的
經
費
靠
募
芳
式
須
經
決
策
單
位
通
過
，
行
政
費
用
在
開
始
不
得
超
過
總
支
出
百

分
之
廿
五
，
稍
後
不
得
超
過
百
分
之
十
五
。

的
每
年
財
務
收
支
應
請
合
格
會
計
師
審
核
，
收
支
盈
虧
與
財
產
狀
況
均
臨
走
期
公

佈
。

的
參
與
份
子
有
權
按
既
定
程
序
提
出
改
進
檢
討
的
意
見
，
團
體
負
責
人
有
義
務
解

答
之
貴
。

七
、
克
服
推
展
的
障
轉



社
區
民
眾
一
般
多
以
為
推
展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最
犬
的
障
礙
是
錢
。
但
實
際
上
「

人
」
的
問
題
比
「
錢
」
的
問
題
還
嚴
重
，
因
為
錢
要
人
來
開
拓
、
來
運
用
，
而
恰
適

的
人
可
以
將
錢
的
功
用
發
揮
得
更
透
徹
，
何
況
人
的
問
題
較
饒
的
問
題
更
夜
雞，
這

問
題
包
括
服
務
與
被
服
務
雙
方
，
如
果
木尋
根
究
源
，

作
對
症
下
新
的
診
治
，
必
會

使
服
務
工
作
功
敗
垂
成，
所
以
必
贊
說
重
要
部
份
提
出•• 

L

經
實
欠
缺
的
遲
滯
，
錢
不
是
最
主
要
的
因
素
，
但
錢
是
因
索
之
一
則
殆
無
擬

議
，
如
不
是
單
措
有
芳
，
再
有
意
義
的
活
動
，
也
必
是
心
餘
力
拙
而
無
法
推
展

，

蹤

是
勉
強
實
施
，
也
會
有
後繼
無
力
之
憾

，
克
服
最
有
拔
的
芳
法
是
透
過
新
芳
式
以
人

力
來
開
拓
物
力
，
以
物
力
來
吸
引
人
力
。

么
偏
激
敵
對
態
度l
這
種
態
度
，
可
以
發
生
在
服
務
與
被
服
務
雙
方
。
在
服
務

芳
面
是
因
錯
誤
觀
念
對
某
一
特
定
類
別
的
份
子
偏
見
，
而
形
成

怯
親
與
不
公
，
使

純
正
的
服
務
工
作
蒙
羞
;
在
被
服
務
芳
面
也
悶
偏
激
心
理
與
敵
靚
態
度
，
有
時
對
服

務
者
反
唇
相
識
，

使
有
心
服
務
他
人
者
乘
興
而
來
，

敗
興
而
去
，

恆
心
毅
力
不
足
者

，
因
此
種
挫
折
而
有
裹
足
不
前
之
失
，

是
其
克
服
對
前
者
必
讀
使
之
胸
襟
開
拓
，
予

以
勸
服
，
對
後
者
，
惟
有
持
之
以
恆
，
加
多
愛
心
，
感
化
於
潛
移
默
化
之
中
。

q
山
技
巧
不
夠
!
很
多
服
務
工
作
，
都
是
有
人
員
而
失
芳
法

;

有
熱
情
而
無
技
巧

。

觀
念
正
確
的
措
施
，

每
因
技
巧
的
欠
缺
而
變
質
，
這
項
障
礙
的克
服
，

耍
的
是
「

勤
」
與
「
行
」
'動
是
勤
於
觀
察
、
學
習
，

從
觀
摩
中
增
進
經
驗
，
行
是
力
行
，
為

者
長
成
，
不
斷
摸
索
、

改
進
，

就
是
最
好
的
克
服
芳
法
。

八
、
開
拓
他
的
未
來

新
觀
念
、
新
人
員
、

新
品
刀
向，
是
一
以
貫
之
的
，
必
鎮
相
互
呼
應
，
才
能
邁
向

新
境
界
。

新
觀
念
!

是
融
舊
創
新
，
但
不
曲
意
標
新
立
異
，

所
以
要
有
更
多
資
源
發
掘
，

與
更
多
群
眾
參
與
的
想
法
與
做
法
。

新
占
刀向
l

是
推
陳
出
新
，
但
不
立
心體
眾
取
穗
，
所
以
要
深
入
的
大
眾
傳
播，

新
穎
的
服
務
內
容
。

願
更
多
的
人
服
務
有
心
，
使
更
多
的
人
貢
獻
有
門
，

就
有
更
多
人
仰
杖
有
處
句，

求
助
有
門
，
生
命
的
意
義
不
一
定
是
財
富
的
追
求
，
生
命
的
價
值
也
不
限
於
世
俗
浮

名
，
可
以
傲
的
事
很
多
，
但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卸
不
失
為
有
意
義
的
一
種
。

九
、
歸
結
它
的
貢
獻

克
服
了
障
蔽
，
征
服
了
困
難
，
接
著
必
然
是
享
受
成
果
，
言
其
要
者
計
有

•• 

變

化
個
人
氣
質
，
帶
來
社
區
動
力
、

創
造
國
家
繁
榮
，
尤
為
難
得
的
是
無
形
收
獲
多
於

有
形
的
，
未
來
的
勝
於
現
在
的
，
整
體
的
多
於
個
人
的
，
拉
概
述
如
下•• 

一
、
變
化
個
人
氣
質•• 

人
如
能
體
悟
施
比
受
者
更
有
福
，
就
可
改
變
他
的
生
活

中
刀
式
，從
玩
的
榨
變
為
貢
獻，
一
伊
氣化
為
祥
和
，
在
誠
摯
而
文
無
求
的
接
受
中
，

灌
注

了
雙
芳
自
己
的
感
情
，
每
個
人
都
會
由
衷
的
感
到
社
會
有
溫
暖

、
生
命
有
意
義
、
生
5 

存
有
價
值
@

二
、
帶
來
社
區
動
力•• 

民
胞
物
與
，

捨
我
其
誰
，

是
推
展
士
心
願
服
務
的
另一
收

獲
。
前
者
是
仁
心
，
於
是
不
會
有
己
無
人
，
後
者
是
仁
行
，

激
昂
關
懷
，
使
得
每
個

人
都
認
識
自
助
最
樂
，
助
人
最
榮
。
社
會
上
蔚
成
一
股
服
務
助
人
的
潮
流
，
你
湧
澎

辨

，
一
往
直
前
，
莽
流
所
及
，
影
響
別
人
;

激
蕩
推
行
，
百
川
奔
流
，
沛
其
能
禦
i

雖
或
有
人
認
為
只
不
過
的
熙
滴
枝
節
，
但
已
足
以
喚
醒
沉
醉
中
者
，
挽
教
研
徊
歧
途

上
的
，
熙
醒
冀
求
依
賴
別
人
的
，
這
種
以
崇
高
的
理
想
，

經
由
莓
，A
內
心
的
意
頤
，

相
互
推
動
而
形
成
溫
和
的
社
會
改
革
運
動
，
必
然
會
為
社
區
帶
來
一
股
雖
隱
但
犬
的

改
革
動
力
。

一
一
一
、

創
造
國
家
繁
榮
:
現
代
福
利
國
家
所
追
求
的
乃
是
政
治
上
的
權
、
經
濟
上

的
宮
、
社
會
上
的
平
。
權
、
宮
、

平
的
紛
叭
與
衝
突
，

透
過
志
願
服
務
，
都
可
于
一以

調
適
。
一
個
社
會
如
果
能
夠
達
到
傾
訴
右
所、
求
助
者
悶
、
服
務
有
處
1
害
要
別
人



幫
助
與
盼
望
幫
助
別
人
的
，
都
可
以
各
得
其
冊
，
這
樣
，
這
個
國
家
，
縱
未
達
到
大

同
，
亦
必
曰
超
越
小
康
。

+
、
結

語

成
功
的
志
願
服
務
，
必
讀
以
適
應
需
要
決
定
內
容
，
以
良
好
服
務
來
爭
取
對
象

，
以
觀
摩
改
進
來
開
拓
未
來
，
三
者
融
合
的
結
果
，
就
是
要
創
新
、
要
力
行
。
也
就

是
新
精
神
、
新
方
法
、
新
項
目
;
做
得
多
、
做
得
深
、
做
得
久
，
使
更
多
的
人
看
「

子
多
於
取
」
、
「
人
重
於
己
」
的
服
務
觀
，
體
悟
生
活
的
意
義
，
也
感
到
生
命
的
崇

高

更
何
況
，
仁
心
善
行
，
並
不
光
華
外
烽
'
但
在
誠
摯
的
施
與
受
間
卸
完
滿
了
生

命
的
意
義
與
價
值
，
當
你
放
眼
悲
困
、
觸
境
生
情
時
，
能
不
見
義
勇
為
?

「
家
家
做
到
守
望
相
助
，
人
人
都
能
互
相
照
顧
」
'
涵
詠
心
性
、
相
五
鼓
勵
、

們
心
自
間
，
擋
不
見
賢
思
齊
?

服
務
工
作
，
君
起
來
熙
無
滴
滴
，
但
功
敷
位
小
賞
大
;
讀
弱
蒙
渾
，
好
做
範
閻

有
限
，
但
影
響
似
弱
質
強
。
人
要
是
能
為
自
己
鄉
里
，
自
己
社
區
服
務
，
就
會
愛
他

的
社
區
;
肯
為
他
的
國
家
服
務
，
就
會
愛
他
的
國
家
，
多
數
人
能
如
是
，
結
果
將
是

愛

人如
己

里
仁
為
美

於
是
鄰
里
可

以
為

體

挨
危
濟
傾
l

患
難
相
恤
!
於
是
社
區
可
以
相
關
懷
;

急
公
好
義
!
成
人
之
美
!
於
是
正
義
可
以
獲
弘
揚
。

倘
運
用
得
宜
，
激
發
有
方
，
就
可
人
力
無
窮
，
物
力
不
竭
，
財
力
不
盡
，
只
要

持
之
以
恆
，
就
可
在
社
會
改
造
中
戰
勝
邪
惡
，
在
社
會
重
建
中
樹
立
風
範
。

w閥
混
混
混
洛
姆
諧
姆
說w閑
散
混
混
混
海
姆
姆
說
議
議
撥
撥
撥
撥
議
議
混
混
混
混
躍

躍

1
.

路

路

"跨

欄
作
者
簡
介
敝

LW悶

瀚
海

路
，
~

螂
察
農
賢
中
與
太
學
、
中
國
文
化
學
院
教
授
嫩

路
‘

瓣

w踹跨

欄
廖
榮
利
臺
太
品
和
會
無
教
授
踐

' ，

灑

絨
線

路

L

拇

敝
白
秀
雄
政
太
、
家
專
教
授
、
本
中
心
研
究

一瞬
、
一
越
加
何

…
閥
混

灑

翩
組
主
任
攔

路
路
路
緝繃
葉
永
安
本
刊
通
訊
員
敝

濃
濃

-
J
'漿

糊
寫
概
鄭
肇
城
本
刊
通
訊
員
敝

溺

-w用

諧

、
吽龐甘W用

一
路

敝
溪
擷
本
刊
通
訊
員
海

W揖

瀚
海撇
許
東
波
本
刊
通
訊
員
撇

潛

入
幫

鼠
混
混
議
規
認
混
混
議
議
摺
誼
州
路
圳
海
姆
擺
認
識

w悶
棍
混
混
混
混
鼠
混
混
撥
撥
海
混



社
區
發

dtp 

理

展
與

壹
、
社
區
發
展
與
心
理
街
生
的
關
條

一
、
「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」
服
務
與
社
區
發
展
關
係
密
切
，
兩
者
之
共
同
目
標
在

於
提
高
社
區
民
眾
的
生
活
適
應
能
力
，和
民
眾
間
之
關
係
立
促
進
。
社
區
發
展
對
象

為
全
體
民
眾
，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則
主
要
對
部
分
民
眾
。

二
、
社
區
發
展
必
頸
重
靚
社
區
全
體
民
眾
之心
理
健
全
發
展
，
因
為
社
區
發
展

強
調
社
區
民
眾
與
社
區
環
境
的
良
好
關
係
，
以
促
成
社
區
中
館
全
居
民
之
「
人
力
之

投
資
」
(
出
口B
m
口
戶
口
惡
的
什
g
m
w
R
U結
果
，
而
這
種
人
力
投
資
亦
包
括
心
理
健
康

的
內
容
。

三
、
社
區
工
作
人
員
必
績
兵
備
心
理
衛
生
知
識
，
因
其
在
工
作
過
程
中
，
對
社

區
民
眾
之
心
理
需
要
與
問
題
要
能
認
清
，
以
從
事
照
會
或
轉
介
的
服
務
工
作
。
尤
其

自
常
社
區
工
作
員
與
民
眾
的
個
別
或
團
體
、

家
庭
的
接
觸
均
應
以
促
進
其
心
理
健
康

為
己
任
。

四
、
社
區
發
展
方
案
必
讀
包
括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內
容，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服
務
亦

賓
與
社
區
發
展
配
合
，
以
及
社
區
工
作
者
與
心
理
衛
生
工
作
者
頸
密
切
運
繫
和
合
作

。

貳
、

心
捏
街
生
的
泊
﹒莘

「
心
理衛
生
」
一
詞
乃
由
英
文
的
E
g
E

二
H
O
O
-
F或
Z
O
R
m
二
是
間
門
巾
口
。

直
譯
而
成
，
現
已
為
國
內
學
術
界
行
政
界
所
適
用
。
至
於

E
g

u也

Y
U
H
h
t
g
m

和

z
a
g
-
y
o
巴
巴
兩
詞
的
異
同
，
甚
少
有
明
確
的
界
限
，
倒
乎
兩
者
均
可
適
用
。

日
本
稱
之
為

「
精
神
衛
生
」
'

園
內
有
少
數
資
深
醫
師
或
教
育
家
慣
用「
精
神
衛
生

」
，
但
並
不
普
遍
，
故
仍
以
採
用
「
心
理
衛
生
」
為
宜
。

衛
生

成
句
縈
利

心
理
衛
生
一
詞
往
往
包
括
以
下
三
方
面
的
涵
意
:
即
指
一
門
學
科
、
一
種
健
康

狀
態
以
及
一
種
服
務
工
作
。
這
三
者
是
五
為
一
體
的
，
且
係
由
多
種
不
同
的
專
業
人

員
合
組
研
究
，
服
務
與
推
廣
的
。
這
些
專
業
人
員
通
常
包
括
衛
生
、
教
育
、
福
利
與

司
法
方
面
的
人
才
。

心
理
衛
生
的
研
究
和
服
務
活
動

，
是
起
源
於
世
界
各
國
的
醫
學
、
歡
育
、
法
律

與
社
會
學
四
方
面
的
共
同
需
要
而
發
展
完
成
。
十
九
世
紀
美
、
奧
各
國
的
法
律
人
士

首
先
把
少
年
犯
和
成
人
犯
分
開
研
究
與
處
理
，
開
始
注
意
到
見
童
和
青
少
年
心
理
健

康
的
問
題
。
同
一
時
期
，
法
國
教
育
家
們
發
明
智
力
測
驗
，
而
以
智
能
不
同
來
分
別

教
育
，
開
始
注
意
到
見章
和
青
少
年
學
習
活
動
與
情
緒
適
應
。
二
十
世
紀
初
，
醫
學

界
有
弗
洛
伊
德
(
ω
-
m
B
E
心
]
泣
。
旦
和
梅
爾k
p甘
-
h
z
d
m
H
V兩醫
師
合
著
身
體

心
理
學
一
書
而
開
始
對
見
童
的
情
緒
生
活
和
人
格
發
展
的
研
究
。
到
了
一
九

O
八
年

，
美
國
的
俾
爾
民

(
C
E品
μ
H
M
O
O『m
u著
「
我
尋
回
了
自
己
」
(
〉
Z
E

戶
、
吋
宮
伸

出
口
口
A
H
古
巴
C

一
書
出
版
後
，
該
國
各
界
開
始
對
國
民
的
心
理
衛
生
問
題
予
以
重

棍
，
而
成
立
了
全
國
性
的
心
理
衛
生
委
員
會
學
組
織
，
以
研
究
推
行
心
理
衛
生
的
有

7 

關
專
項
。

此
後
的
十
多
年
中
，
世
界
各
國
先
後
成
立
了
心
理
衛
生
組
織
闡
體
，
以
研
究
和

推
行
心
理
衛
生
工
作
。
世
界
性
的
心
理
衛
生
會
議
也
於
一
九
三

0
年
在
美
國
華
府
成

立
和
召
開
第

一
次會
議
。

按
著
國
酷
性
的
心
理
衛
生
研
究
和
活
動
，
不
斷
在
各
地
舉

行
，
尤
其
一
九
六
0
年
曾
被
定
為
「
世
界
心
理
衛
生
年
」
，
以
後
，
全
球
性
的
和
區

域
性
的
心
理
衛
生
的
研
究
和
活
動
盎
形
活
躍
。
足
見
心
理
衛
生
的
研
究
和
推
廣
工
作

已
成
為
人
穎
社
會
所
注
重
的
課
題
了
。

一
、
心
理
輸
生
學
科



自
從
二
十
世
紀
申
葉
以
來
，
心
理
衛
生
學
常
被
當
作
一
門
學
術
研
究
的
主
題
或

專
業
教
育
中
的
一
門
課
程
。
吾
人
可
以
說
，
凡
是
典
人
頭
行
為
直
接
接
觸
的
專
業
活

動
，
均
甚
需
要
心
理
衛
生
知
識
，
藉
這
種
研
究
與
講
授
以
促
進
對
人
額
行
為
的
了
解

和
人
頓
廣
義
健
康
的
增
進
以
及
人
獨
生
活
功
能
的
加
強
，
美
國
精
神
學
的
百
科
全
書

中
對
心
理
衛
生
的
研究
列
有
四
要
項•• 

付
、
如
何
預
防
精
神
病
的
發
生
。
已
如
何
把

精
神
病
患
有
關
的
問
題
和
項
目
向
社
會
大
眾
解
話
。
閩
、
如
何
把
心
理
衛
生
知
識
推

廣
到
廣
大
的
社
會
人
口
中
;
以
及
剛
、
如
何
把
公
共
衛
生

(
H
M
Z
E
戶
口
F
S
Z
Y
)的

哲
學
與
原
則
運
用
到
精
神
醫
學
的
研
究
和
治
療
服
務
工
作
上
。

在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教
育
課
程
中
，
犬
多
設
有
單
獨
的
心
理
衛
生
課
程
，
或
是
與

心
理
衛
生
有
關
課
程
，
如
人
獨
行
為
與
社
會
環
境
(
出
口

B
B
E
F
S

戶
。
吋
巴
山

的
。
旦
旦O
P
J
L
B口
B
S
H
m
)家
庭
生
活
心
理
動
力
一
句
也
口
E
E
E
B

戶
口
血
。
閃
閃
阻
宮
門

1

日
司
早
已
社
會
暨
心
理
病
理
(
可
也
口

U
D
m
o口
戶
自
土
豆
古-o
m己
以
及
精
神
醫
學
常

識
(
可
告
口
E
P
H
H戶
口
E
F

門
居
且
抖
。
口
)
等
課
程
。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心
理

攝
制生
方
面

知
識
的
學
習
重
熟
，
往
往
在
於
自
我
功
能
與
生
活
適
廳
、
家
庭
關
係
與
社
會
功
能
，

以
及
社
會
文
化
對
個
人
、
家
庭
、
團
體
及
社
區
人
民
的
行
為
的
影

響
等
為
主
。
還
是

社
會
工
作
者
學
習
心
理
衛
生
知
識
時
所
臨
走
向
的
地
芳
。

二
、
心
理
健
康
狀
態

廣
義
的
人
額
體
康
的
定
義
，
世
界
衛
生
組
織
為

•• 

『
人
的
健
康
是
指
其
身
體
(

生
理
)
、
情
緒
(
心
理
)
和
社
會
(
人
典
人
為
環
境
和
物
質
環
境
的
關
係
)
等
三
方

面
的
良
好
狀
態
。
這
種
健
康
的
定
義
是
二
十
世
紀
人
穎
的
健
康
標
準
和
努
力
的
目
標

。
其
中
，
生
理
、
心
理
與
社
會
=
一
方
面
的
關
係
是
脅
切
連
接
的
三
位
一
體
的
狀
態
，

而
心
理
健
康
所
指
的
往
往
包
括
後
兩
者
及
其
相
五
之
間
的
關
係
。

人
鑽
心
理
健
康
的
定
義
有
許
多
。
其
中
以
美
國
精
神
醫
學
詞
典
和
美
國
社
會
工

作
年
鑑
(
一
九
七
五
年
)
兩
蓄
所
指
的
內
容
較
被
普
遍
採
用
。
美
國
精
神
醫
師
協
會

出
版
的
精
神
醫
學
詞
典
中
認
為

•• 

「
人
的
心
理
體
康
狀
態
是
指
比
較
性
的
多
於
絕
對 佳

的
，
是
指
一
個
人
的
內
心
態
度
昕
採
取
的
合
理
滿
足
的
統
合
功
殼
。
這
種
統
合
功

效
要
為
他
自
己
和
他
的
生
活
環
境
所
接
納
，
並
把
這
種
功
效
反
映
在
人
際
關
係
上
，

即
指
他
對
人
際
關
係
、
生
活
適
應
、
實
際
進
步
、
彈
性
處
理
，
以
及
成
熟
程
度
學
滿

足
的
獲
得
。
」
從
這
個
定
義
來
君
，
一
個
人
心
理
體
康
狀
態
是
相
當
廣
扭
住
恥
相
關

性
和
復
雜
性
的
。

一
九
五
七
年
社
會
工
作
年鑑
中
認
為•• 

三
個
心
理
體
康
的
人
聽
具
備
以
下
多
項

能
力
﹒-
H能
面
對
和
處
理
困
難
;
口
有
作
選
擇
和
決
定
的
能
力
;
臼
對
份
內
的
工
作

能
勝
任
;
倒
不
逃
避
困
難
，
不
推
給
他
人
;
同
能
獨
自
負
責
不
鹽
易
依
頡
他
人
﹒
'
的

能
與
他
人
一
起
生
活
得
有
教
與
滿
足
，
而
不
製
造
糾
紛
或
街
突
。
伯
龍
分
享
生
活
等

4

他
人
;
以
及
仰
享
受
生
活
並
能
施
愛
子
人
並
接
受
他
人
的
愛
。
以
上
八
項
並
非
一
種

機
械
性
的
規
則
，
而
是
要
從
社
會
關
保
申
訓
蝶
、
教
育
與
實
施
中
獲
得
。
那
麼
，
研

謂
心
理
或
精
神
疾
病
(
E
S
E
-
E
口
。
∞
印
)
，
即
指
心
理
健
康
的
相
反
狀
態
了
。

簡
要
的
說
，
所
謂
心
理
健
康
狀
態
，
狹
意
的
是
指
沒
有
必
理
或
精
神
疾
病
;
廣
露

的
則
指
不
但
沒
有
心
理
或
精
神
疾
病
，
並
且
情
賭
協
調
，
慾
望
與
環
境
平
衡
，
與
他

一

人
關
係
和
詣
，
生
活
功
能
良
好
，
以
及
潛
能
的
克
分
發
揮
誓
狀
態
而
言
。
這
正
好
是 • 8 

社
會
工
作
者
助
人
過
程
中
所
追
求
和
努
力
達
到
的
目
標
。

一
個
青
年
或
成
年
人
的
必
理
健
康
是
要
從
人
生
的
各
種
階
段
發
展
申
阻
釀
而
來
，

也
是
從
自
幼
成
長
有
關
的
各
方
面
生
活
條
件
所
促
成
的
，
美
國
人
讀
行
為
百
科
全
書

申
說•• 

「
促
進
入
類
心
理
體
康
的
活
動
，
應
包
括
生
理
、
心
理
和
社
會
學
三
芳
面
自

內
容
。
生
理
方
面
是
指
從
受
孕
期
到
年
老
各
階
段
的
人
體
腦
神
經
系
統
的
保
護
和
預

肪
損
傷
的
各
種
衛
生
保
健
服
務
事
項
。
心
理
芳
面
是
指
自
幼
到
老
各
發
展
階
段
的
心

理
需
要
獲
得
滿
足
和
情
緒
困
擾
的
減
低
到
最
低
限
度
。
社
會
芳
面
是
指
社
會
環
境
、

社
會
制
度
和
社
會
組
織
各
方
面
功
能
的
強
化
。
」
足
見
要
促
進
一
個
人
的
心
理
健
康

是
一
種
持
緝
性
、
多
面
性
和
相
關
性
的
生
活
功
能
所
在
，
也
是
一
種
相
當
復
雜
的
服

務
工
作
。



心
理
衛
生
工
作
聽
從
幼
兒
開
始
，
還
是
心
理
衛
生
界
一
致
的
君
法
。
在
兒
童
期
的

心
理
衛
生
工
作
，
全
頓
父
母
和
教
師
來
促
成
。
國
內
「
兒
童
精
神

醫
學
」
權
威
學
者

徐
澄
清
博
士
認
為
合
乎
心
理
衛
生
原
則
的
教
養
方
法
應
該
是
@
教
育
者
與
受
教
育
者

之
間
必
須
有
良
好
的
人
際
關
係
;
@
需
要
給
予
合
乎
時
宜
的
訓
練
;
@
要
考
慮
兒
童

的
學
習
能
力
，
尤
其
是
兒童
能
力
的
神
個
別
差
異
;
@
要
以
身
作
則
成
為
健
全
的
模
仿

對
象
。
徐
教
授
叉
認
為•• 

要
促
進
兒
童
的
心
理
健
康
必
頭
有
心
理
衛
生
素
，
兒
童
的

心
理
維
生
素
有•• 

@
心
理
維
生
素
A•• 

生
理
需
要
適
宜
的
滿
足
;
@
心
理
衛
生
索
拉

•• 

獲
得
適
宜
的
愛
護
和
溫
暖
;
@
心
理
維
生
素C
•• 

發
展
適
宜
的
自
尊
心
;
心
理
維

生
素
D•• 

有
所
歸
屬
或
被
自
己
昕
屆
團
體
接
納
的
感
覺
;
心
理
維
生
索
E

﹒
﹒
有
所
成

就
和
有
所
存
在
價
值
的
感
覺
。
以
上
能
充
分
獲
得
，
才
能
使
見
童
的
心
理
健
康
狀
態

良
好
。

至
於
少
年
和
青
年
期
其
心
理
體
康
狀
態
是
繼
讀
不
斷
在
發
展
的
。
一
根
認
為
一
個

人
發
展
到
了
十
丹歲
，
人
格
功
能
近
成熟
，
就
是
自
我
功
能
發
揮
到
了
適
切
的
程
度

，
也
就
是
可
以
期
待
前
述
成
人
的
心理
健
康
狀
麗
的
時
候
了
。
但
各人
的
心
理
健
康

狀
態
不
同
，
這
種
差
異
大
部
分
決
定
在
幼
兒
期
發
展
過
程
中
心
理
健
康
發
展
的
情
形

，
也
就
是
要
君
這
個
人
的
人
格統
合
度
或
自
我
功
能
而
走
了，
總
之
，
到
了
成
人
期

，
一
個
人
自
然
和
正
常
的
行為
應
該
是•• 

@
行
為
大
多
受
理
智
的
控
制
而
盡
量
少
受

感
情
或
潛
意
識
的
指
使
;
@
行
為
的
適
應
是
採
取
有
伸
縮
性
(
或
彈
性
)
的
方
式
處

理
，
而
不
是
固
執
的
;
@
行
為
表
現
要
經
常
接
受
蘊
驗
的
修
正
，
好
的
組
驗
要
強
化

行
為
，
不
良
的
經
驗
則
要
修
正
自
己
的
行
為
。
以
上
的
原
則
，
是
成
人
行
為
研
能
遵

循
的
和
努
力
的
標
準
，
只
有
充
分
的
合
乎
還
三
原
則
才
能
被
人
認
為
是
一
個
心
理
健

康
的
成
年
人
。
這
三
原
則
，
也
是
對
見
童
和
青
少
年
教
養
和
訓
繞
過
程
申
臨
逐
漸
加

以
評
量
和
促
成
的
。

一
、
心
理
論
生
服
務

廣
義
的
心
理
衛
生
服
務
範
圍
包
括
對
心
理
聾
精
神
疾
病
治
療
、
預
防
暨
心
理
衛
生 未工

發作
病之
前推
的廣

于頁 。
防 11m
和消

心極
理的
健對

康巴
的發
強病

化者
工的
作治

，療
d心，
理復
衛催
生和
ll~ 1:頁
務防
的再

方發
式病

大;
多讀
包極
括的

以對

下
各
種
設
施
中
。

精
神
醫
院
內
P肉
。
早
已
歹
也
古
巴
月
3
T
F
E佇
立
口
戶
口
∞
江Z
E
)•• 
蜻
神
醫
臨

包
括
慢
性
精
神
病
的
養
護
醫
院
和
控
期
治
療
醫
臨
兩
績
。
後
者
還
有
日
間
住
臨
(

U
且
可
}
M
O
m
句
古
巴
)
和
夜
間
住
距(
Z
Z
E
F
U回t
z
c
的
方
式
治
療
與
服
務
。
新

近
的
趨
勢
是
把
精
神
醫
臨
當
作
綜
合
性
的
功
能
，
各
方
面
的
服
務
，
包
括
對
社
區
心

理
衛
生
服
務
活
動
如
門
診
和
學
控
心
理
衛
生
的
諮
詢
等
。
但
這
只
限
於
一
些
一
比
較
現

代
化
的
治
療
性
精
神
醫
臨
而
已
。

見
童
精
神
醫
臨
門
的
}
丘
吉
吋

g
d
E
m

丘
吉
泣
。
乙
:
這
是
對
兒
童
自
閉
症
門

口
}
丘
吉
凶
丘E
Z
B
)
或
兒
童
蜻
神
分
裂
病
門
口
}
己
已
由
、
r
z
o
Z
Z丘
乙
予
以
較

長
時
期
治
療
的
醫
眩
，
妞
期
的
治
療
可
能
在
一
年
、
兩
年
，
長
的
則
五
年
、
六
年
也

9 一

不
一
定
。

精
神
科
門
診
或
心
理
衛
生
診
冊
(
可
印
有F
E
Z
戶
口
。E
d

丘
吉
丘
甘
苦
立
言
。
丘

。
可

B
E
E
-
Y

可
閥
門
。
自
己
戶
口
戶
口
)

•• 

這
頭
一
般
是
不
提
供
住
蹺
，
只
是
診
斷
、
照

會
與
藥
物
和
心
理
學
治
療
為
主
。
但
常
常
有日
間
治
療
的
各
種
活
動
在
內
，
使
病
患

只
在
日
間
來
接
受
治
療
，
夜
間
乃
回
家
或
住
處
生
活
。

兒
童
心
理
輔
導
診
冊
(口
古
山
間
已
全
口
口
。
口
}
戶
口
戶
口
)
是
對
於
情
緒
障
再
和
行
為
偏

差
的
兒
童
的
心
理
治
療
和
行
為
輔
導
的
心
理
衛
生
服
務
機
構

。
除
對
各
種
情
緒
困
擾

行
為
偏
差
和
學
習
困
難
的
見
童
的
診
斷
治
療
外
，
並
對
學
校
和
育
幼
機
構
作
心
理
衛

生
諮
詢
與
教
育
推
廣
工
作
。
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和
社
區
心
理
程
建
方
案
等
也
是
近
來
增
設
的
心
理
衛
生
機
構

和
服
務
設
施
。

b
p
/、社
區
心
理
街
生



一
、
社
會
精
神
醫
學

，

精
神
醫
學
自
十
九
世
耙
以
來
形
成
→
門
科
學
，
即
成
為
醫
學
之
一
門
獨
立
學
科
，

直
到
勁
躊
精
神
轉
學
的
提
倡

，
可
以
說
是
以
臨
床
精
神
醫
學
(口
E
r
n
…
均
由V
L
F-

2

心
)
的
研
究
與
治
純
為
主
，
依
來

，
心
UM一衛
生
萬
動
的
開
始
，
以
及
動
態
精
神
醫

學
對
兒
室
時
期
之
人
格
對
精
神
和
心
理
疾
病
的
關
係
被
發
現
典
章
觀
。
以
後
，
精
神

醫
學
者
開
始
注
意
到
精
神
暨
心
理
病
患
的
早
年
的
情
緒
生
活
問
題
，
加
上
精
神
學
者

在
臨
床
工
作
申
發
現
治
好
症
狀
的
精
神
病
息
，
出
院
或
離
開
診
所
回
到
家
庭
和
社
會

裹
的
難
以
適
應
和
再
發
病
等
情
形
之
後
，
精
神
醫
學
者
們
開
始
把
其
研
究
興
趣
推
廣

到
病
人
所
生
活
的
社
會
宴
。
因
此
，
除
臨
床
精
神
醫
學
以
外
，
增
加
了
一
門
社
會
精

神
醫
學
的
研
究
。

社
會
精
神
醫
學
兮
。
立
臼
-
3
3
古
已
是
)
是
一
般
精
神
醫
學
或
臨
床
精
神
醫
學

的
相
對
名
稱
。
社
會
精
神
醫
學
是
完
分
運
用
社
區
資
源
，
以
早
期
發
現
、
適
切
治
療

以
及
克
分
復
建
精
神
病
患
與
知
能
障
酹
者
;
同
時
它
是
一
種
治
療
、
預
防
與
社
區
適

應
並
重
的
方
式
，
以
期
把
總
人
口
的
精
神
和
心
理
病
愚
減
少
到
最
低
限
度
的
綜
合
性

心
理
衛
生
服
務
工
作
。
社
會
精
神
醫
學
的
重
點
在
於
促
成
一
艘
社
會
設
施
中
心
理
衛

生
服
務
與
精
神
病
診
治
工
作
，
包
括
學
校
、
工
廠
、
軍
股
、
以
及
各
種
社
會
機
構
中

的
精
神
醫
學
知
識
之
運
用
，
和
心
理
衛
生
服
務
的
提
供
。
文
從
心
理
衛
生
運
動
的
結

果
君
來
，
後
來
各
種
兒
童
也
理
診
所
的
普
遍
設
立
和
廣
泛
服
務
，
是
形
成
社
區
心
理

衛
生
服
務
之
具
體
表
現
。
社
會
精
神
醫
學
是
研
究
和
診
治
社
區
申
的
精
神
暨
心
理
病

患
，
至
於
把
社
會
精
神
醫
學
知
識
和
技
術
立
運
用
於
社
區
實
際
服
務
的
工
作
，
常
稱

之
為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
(
n
o
g
g口
旦
司
E
O
旦
旦
因
。
巴
巴
U
。

二
、
社
區
、
心
理
衛
生
的
功
能
與
範
圍
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的
廣
泛
意
義
是
﹒-H發
展
社
區
中
的
綜
合
性
心
理
衛
生
臨
床
服
務

設
施
，
著
重
門
診
與
臨
時
性
服
務
，
旨
在
盡
暈
使
精
神
暨
心
理
疾
患
的
人
不
住
在
精

神
醫
蹺
，
而
繼
續
在
社
區
中
生
活
。
口
發
展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方
案
，
聯
合
非
心
理
衛

生
磁
帶
和
非
精
神
醫
學
專
業
人
員
(
包
括
衛
生
行
政
、
綜
合
醫
院
、
學
校
、
家
庭
、

福
利
、
教
會
、
勞
工
以
及
司
法
等
機
帶
暨
其
專
業
人
員
與
非
專
業
人
員
)
，
以
共
同

合
力
推
動
心
理
衛
生
知
識
與
服
務
。
臼
提
倡
心
理
疾
病
的
流
行
病
學
的
研
究
，
以
發

現
社
區
中
待
助
人
數
的
估
計
和
形
成
因
竅
，
並
研
究
預
助
和
阻
血
這
些
對
精
神
和
心

理
疾
病
的
形
成
因
素
。
以
及
闡
發
展
成
一
個
以
精
神
科
醫
師
為
主
的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
顧
問
團
體
，
以
從
事
心
理
衛
生
的
諮
詢
工
作
，
包
括
各
種
額
的
諮
詢
事
項
，
如
方
案

諮
詢
、
個
槃
諮
詢
以
及
訓
繞
諮
詢
等
。

一
一
、
社
區
、
心
理
衛
生
的
某
統

社區心理衛生系統

地方社區心理
衛生中心

一 10 一

!一盤至1
一﹒心理衛生l

l謹詢一一l

4頁習

活動範圍四
、
綜
合
性
和
地
區
的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


但
肉
。
口
仲
臼
}目
。
巴
巴

→
個
綜
合
性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門
口
u
旦
有

o
r
o口
的
言
。

n
o
口
阱
。
川
)
，
是
設
立
在
大
中
就
鎮
或
許
多
，
中
小
型
鄉
鎮
的
中
心
地
帶
，
它
的
服
務
功

能
腰
包
括•• 

付
住
臨
服
務
•• 

對
緊
急
性
精
神
病
或
須
要
二
十
四
小
時
照
麗
的
精
神
病

患
，
提
供
鐘
時
間
的
住
臨
治
療
和
照
顧
。
同
門
診
服
務•• 

對
通
臨
的
個
人
、
團
體
或

家
庭
內
包
括
成
人
與
見
童
)
的
經
常
性
治
療
與
服
務
。
臼
日
間
或
夜
間
住
院

•• 

提
供

績
單
日
間
住
臨
服
務
(
夜
間
可
返
家
居
住
)
和
夜
間
住
院
服
務
(
白
天
可
上
涯
，
週

未
可
回
家
居
住
)
個
心
理
衛
生
諮
詢
服
務•• 

對
一
般
醫
師
教
會
人
員
、
學
校
教
師
以

及
衛
生
與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人
員
的
必
理
衛
生
諮
詢
工
作
，
使
他
們
能
對
社
區
民
眾
的

情
緒
生
活
提
供
基
礎
的
服
務
工
作
。
同
克
分
的
診
斷
服
務
:
對
病
患
住
院
誦
的
詳
切

診
斷
與
治
療
建
議
工
作
。
的
精
神
援
建
服
務
:
對
正
在
治
療
的
病
患
或
已
治
癒
勒
精

神
鴨
息
的
職
業
、
教
育
與
社
會
生
活
的
復
建
工
作
，
使
康
復
病
患
有
能
力
再
適
牆
職

業
恥
家
庭
與
社
會
生
活
。
出
前
期
與
後
期
照
顧
工
作
(
可
Z
I
S
Z
S

山
〉
伶
牙

l

口
阻
叫0
).. 

包
括
家
庭
寄
養
(
咐
，
。
回
佇
立
目
。
自
己
，
中
途
居
家
(
間
也
叫
司
還
同

J
S

2
)
，
以
及
家
庭
訪
視
(
自o
s
o

〈
戶
阻
止
)
等
的
服
務
工
作
。
的
人
員
訓
練•• 

訓
線

各
種
性
質
和
種
類
的
心
理
衛
生
專
業
人
員
。
以
及
附
評
價
工
作
:
對
心
理
衛
生
設
計

和
服
務
功
殼
的
評
價
工
作
。
原
則
上
在
每
一
縣
市
中
心
地
帶
均
應
設
有
這
種
綜
含
心

理
衛
生
申
心
，
在
他
的
周
圍
地
帶
兼
設
有
地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。

一
個
地
區
性
的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(
F
O
S
H白O
B
B

口
旦
司
宮
。
且
已
出
2
.

r
r
n
g
z

己
是
設
立
在
一
個
較
小
的
社
區
範
圍
內
，
一
般
設
在
社
區
民
眾
以
現
代

交
通
設
施
一
個
小
時
可
到
達
的
地
熙
。
這
種
地
區
性
的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的
主
要

服
務
功
能
有•• 

付
日
間
照
護
服
務•• 

病
患
畫
間
前
來
接
受
各
種
治
療
和
活
動
。
口
家

庭
照
護•• 
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到
病
患
家
庭
巡
旭
診
、
治
。
臼
隨
訪
工
作

•• 

對
康
復
病
患
的

定
期
與
非
定
期
檢
查
與
照
護
工
作
。
回
家
庭
暨
團
體
心
理
治
療
:
對
有
心
理
病
患
成

員
的
家
屬
的
心
理
治
療
，
或
對
類
似
性
質
的
病
息
等
團
體
的
心
理
治
療
工
作
。
國
心

理
衛
生
教
育
:
對
社
區
民
眾
和
各
機
構
人
員
的
心
理
衛
生
教
育
的
推
廣
工
作
。
的
心

理
衛
生
諮
詢
:
對
有
關
專
業
與
非
專
業
人
民
的
心
理
衛
生
諮
詢
，
以
協
助
他
們
有
放

提
供
初
步
的
心
理
衛
生
服
務
。
肘
評
價
工
作•• 

病
患
病
情
與
需
要
的
評
定
和
對
整
個
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服
務
功
殼
的
評
價
工
作
。
以
及
的
社
區
組
織
工
作

•• 

激
發
、
組
織
與

推
動
社
區
民
眾
對
心
理
衛
生
有
關
課
題
的
方
案
與
行
動
，
或
參
與
地
區
的
社
區
發
展

系
統
，
使
社
區
發
展
中
心
理
衛
生
服
務
的
設
立
與
推
行
。
這
種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申
心

必
績
是
社
區
民
眾
的
需
要
為
前
提
，
並
為
社
區
共
同
的
支
持
和
合
作
之
下
提
供
服
務

。

五
、
薑
灣
的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
臺
灣
省
近
期
成
立
之
北
區
和
南
區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，
分
別
在
新
在
與
高
雄

提
供
服
務
。
根
援
衛
生
處
印
發
之
小
冊
子
中
，
對
其
社
區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之
服
務
項

目
有

11 一

L
身
心
健
康
保
健•• 

如
生
理
上
之
憂
慮
，
心
理
上
立
自
卑
，
情
緒
立
困
擾
，
性

格
異
常
等
。

么
家
庭
問
題•• 

如
家
庭
生
活
不
協
調
，
親
子
關
係
不
良
善
，
愛
情
與
婚
姻
波
折

害
。

1
學
校
問
題•• 

如
學
校
生
活
適
應
欠
佳
，
對
學
業
缺
乏
興
趣
，
學
習
發
生
障
礙

，
無
法
勝
任
等
問
題
之
質
詢
與
求
教
。

4
一
社
交
問
題•• 

如
一
般
社
交
禮
節
方
法
，
人
際
關
係
之
增
進
箏
。

只
叭
情
感
問
題
•• 

如
質
詢
異
性
交
友
與
選
擇
對
象
之
事
，
有
關
住
心
理
衛
生
之
探

討
及
其
他
嚴
重
的
情
感
困
惑
誼
之
求
助
。

G

職
業
問
題•• 

對
前
途
或
事
業
感
到
困
惑
而
徬
徨
，
對
工
作
缺
乎
興
趣
與
自
信

心
，
可
求
教
改
變
環
境
以
找
到
最
適
合
自
己
的
職
業
。

1
人
生
問
題•• 

對
於
哲
理
之
探
求
，
人
生
意
義
之
追
尋
，
以
及
如
何
培
養
樂
觀

進
取
的
生
活
藝
術
。



社
區
資
源
的
發
掘
與
運
用

主
笠
、
前
叫

乞，

社
區
發
展
的
目
的
，
是
耍
了
解
社
區
的
問
題
、
需
要
，
並
動
員
社
區
的
資
源
配

合
外
界
的
協
助
，
以
解
決
社
區
的
問
題
，
滿
足
社
區
的
需
要
，
促
造
社
區
的
一
福
利
。

因
此
，
如
何
妥
善
發
掘
社
區
資
頓
，
如
何
有
效
動
員
運
用
社
區
資
源
，
是
社
區
發
展

工
作
中
最
重
要
的
基
礎
。
協
助
社
區
居
民
確
認
其
本
身
兵
備
的
潛
能
和
資
源，
以

適
應
其
問
題
、
需
要
，
並
促
使
社
區
居
民
有
效
運
用
這
些
潛
能
和
資
涼
，
是
社
區
發

展
工
作
助
人
的
最
主
要
原
則
。
在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過
程
中
，
要
充
分
運
用
此
一
原
則

，
鼓
勵

、
協
助
社
區
人
士
對
當
地
有
關
的

潛
能
和
資
源
的
存
在
札
亦
佈
做
個
全
盤
性

的
查
訪
和
整
理
，

H
C
岳
母
已
宅
。
5

己
山
刊
同om
g
口
即
會
強
調
社
區
發
展
的
重
要
作
法
是
「
先
研

究
而
後
行
動
」
(
叮
叮
已
∞
Z

身
﹒
、E
S
K

戶
口
泣
。
口
)
，
要
先
研
究
社
區
的
各
種
情

形
，
以
求
了
解
它
。
對
社
區
的
各
種
情
形
有
了
瞭
解
，
也
就
是
說
知
道
它
的
問
題
與

需
要
?
並
知
道
它
有
些
什
麼
現
在
可
用
的
資
源
和
將
來
有
待
開
發
的
潛
在
資
源
，
然

接
可
以
對
其
需
要
，
量
其
力
量
，
踩
取
解
決
需
要
的
行
動
。

開
門
自
己
切
﹒
出m
w
G
Z
h
w
〉
門
卅
日
H
Z
門
口
已
口
伊
拉
宮
三
位
美
國
社
區
發
展
學
者
所
合

著
的
行
社
區
組
織
工
作
」
(
n
o
g
g口
旦
司
。
門m
m
M
E
N
E
-
O
D

古
〉

2

戶
。
口
〉
一

書
中
，
在
論
及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步
驟
時
，
亦
指
出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首
要
使
社
區
居
民

對
其
共
同
感
到
需
要
的
事
項
，
作
有
系
統
的
計
畫
，
以
完
成
已
為
社
區
選
擇
的
自
治

工
作
，
而
此
，
讀
動
員
社
區
全
體
人
民
發
動
當
地
社
區
的
自
然
、
極
濟
和
社
會
的
潛

力
，
及
從
事
社
區
改
善
設
計
的
熱
怯
和
決
心
的
發
掘
。

曰

秀

雄

美
國
國
際
開
發
總
署
亦
曾
指
出
•• 
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社
會
行
動
的
過
程
，
在
此

一
過
程
中
，
社
區
居
民
自
己
織
組
起
來
，
以
從
事
現
劃
與
行
動
，
確
定
他
們
共
同
的

與
個
人
的
需
要
與
問
題
，
訂
定
集
體
的
與
個
別
的
計
畫
以
滿
足
他
們
的
需
要
並
解
決

他
們
的
問
題
;
為
執
行
這
些
計
畫
，
他
們
備
最
大
可
能
依
輯
社
區
內
的
一
切
資
源
，

必
要
時
由
政
府
機
構
及
社
區
外
的
志
願
組
織
提
供
服
務
及
物
資
援
助
，
以
資
補
助
。

貳
、
社
區
資
源
的
意
義

社
區
資
源
是
指
一
個
社
區
內
一
切
可
運
用
的
資
輝
、
各
方
面
的
力
量
。
簡
單
地

說
，
它
包
括
人
力
資
源
(
內
含
團
體
與
機
構
組
織
)
、
物
力
、
財
力
、
知
識
與
資
料

、
歷
史
傳
統
、
生
活
習
俗
、
發
展
機
會
、
自
然
的
地
理
、
天
然
物
質
資
源
、
人
文
社

會
環
境
等
等
各
芳
面
，
只
要
能
有
助
於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，
均
應
加
予
接
掘
、
動
員

與
運
用
。
文
男
攘
雲
五
社
會
科
學
辭
典
中
第
一
珊
「
社
會
學
」
中
亦
稱

•• 

「
社
區
資

標
包
括
四
方
面
•• 

H
人
力
，
已
財
力
，
臼
設
備
及
關
處
理
問
題
的
能
力
。
並
稱
社
區

發
展
的
目
的
「
在
社
區
居
民
自
動
參
與
的
努
力
下
，
充
分
發
揮
與
利
用
社
區
之
資
撮

，
以
創
造
全
社
區
經
濟
與
文
化
進
步
之
美
好
情
祝
」
。
按
分
別
說
明
如
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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鑫
、
人
力
資
源

L

社
區
居
民

社
區
居
民
是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過
程
中
最
重
要
人
力
資
頓
的
一
環
。
社
區
發
展
工

作
之
推
動
，
最
主
要
關
鍵
是
在
社
區
居
民
對
社
區
發
展
之
認
識
、
參
與
、
支
持
、
自
動

自
發
、
協
助
與
合
作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使
社
區
居
民
的
潛
熊
與
力
量
能
獲
得
妥
適
、
有
欽

的
運
用
與
發
揮
，
關
伊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至
大
。
事
實
上
，
社
區
發
展
的
最
高
目
標
是



「
人
」
的
發
展
，
即
社
區
居
民
的
能
力
Q
E

品
已
與
潛
力
苟
且
呂
立
住
己
的

充
分
發
展
與
運
用
，
而
就
其
方
法
而
言
，
社
區
發
展
乃
是
一
種
社
會
行
動
的
過
程
，

使
社
區
居
民
積
極
的
參
與
及
規
劃
其
社
區
內
的
社
會
的
、
文
化
的
、
經
濟
的
及
政
治

的
寸
切
活
動
，
從
而
以
社
區
當
起
點
，
促
進
整
個
國
家
的
人
力
資
源
之
克
分
發
展
，

以
建
設
一
個
「
富
足
而
公
正
、
自
由
而
有
教
率
、
和
諧
而
有
變
化
」
的
理
想
社
會
。

開
-
E
O
H
ω
E
E在
其
所
著
「
有
效
運
用
資
源
」

(
2
0品
凶
巴
巴
D
m
m
gu
口
z
z

hQ
H

E
G
H而
且
甘
口
許
可
。
可
Z

立
戶
口
。3
)
中
，
曾
告
訴
我
們
要
特
別
注
意
下
列
角
色

關
係

n
H
N
o
-
O
H

旦
旦
-
o
E
E
]
M
U-
-
ω服
務
對
象
(
社
區
居
民
)
的
組
織
的
角
色
(

。
品
m
H
EN
M
HH
古
巴
也
】
八
月
己
而
)
，
ω
工
作
小
組
G
S
R
宅
O
H
W
D
B
C己
的
組
成
份

子
及
其
組
織
，
叫
社
會
主
作
員
在
工
作
小
組
中
的
角
色
，
及
糾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服
務

對
象
(
社
區
居
民U與
社
區
中
其
他
決
策
人
員
之
間
的
關
係
。
我
們
通
常
將
組
織
的
概

念
限
於
一
伺
機
構
內
的
工
作
人
員
，
而
殊
少
將
服
務
對
象
(
社
區
居
民
)
也
視
作
服

務
性
組
織
3
月
4
戶
口
峙
。
品
。
但
N
R
FO
口
)
的
成
員
。
社
會
工
作
員
一
向
重
靚
服
務

對
象
(
社
區
居
民
)
的
尊
嚴
，
觀
其
為
問
題
的
主
要
解
決
者，
但
誠
如
ω
E
r
所
強

調
，
我
們
不
能
漠
視
其
組
織
的
角
色
(
O品
位
旦
旦
旦
O
D
且

同
己
已
。
他

說
，
除
非

服
務
對
象
(
社
區
居
民
)
成
長
、
改
善
、

學
習
而
具
有
能
力
，
不
然
，
組
織
的
任
務

就
無
法
實
現
。
(
自
忌

，

m
z
v
a
m
g
d
J
m
E
J
司
已
-
w
戶
甜
叩
門
口m戶
口
已-
v
m
g
B帽

ω
O口
戶M
H
]
吋

(U
G
E
M
H

昂
古
口
仲

吝
惜
自
古
巴
。
口
丘
哥
哥

O
H
m
m
v
E
N
E

戶O
P
Z

。伽弓

己
早
已
出
口
旦

U
。

棉
管
如
此
，
從
組
織
上
而
言
，
服
務
對
象
(
社
區
居
民
)
是
最

容
易
被
漠
觀
的
社
區
資
源

。
在
不
同
地
方
，提
供
給
服
務
對
象
(
社
區
居
民
)
的
組

織
的
角
色
，
常
有
所
示
同
，
有
的
角
色
能
維
護
其
聳
餒
，
促
其
參
與
，
有
的
角
色
創

造
成
社
區
居
民
與
社
區
疏
離
。
因
此
，T
Z
E
認
為
社
區
居
民
組
織
的
角
色
土
改
善

，
遠
較
其
他
事
情
為
重
要
。E
C
E

一
被
認
為
改
善
服
務
對
象
(
社
區
居
民
)
的
組
織

的
角
色
九
需
要
使
社
區
居
民
覺
得
他
們
是
屬
於
這
個
社
區
，
他
們
是
受
鏡
葷
的
，
他

們
對
社
區
發
展
能
有
狠
，
大
的
貢
獻
，
他
們
本
只
對
社
區
的
發
展
能
有
所
貢
獻
，
而
且

，
也
能
從
社
區
的
發
展
獲
得
代
價
。
他
們
是
社
區
整
體
的
一
部
份
，
不
但
能
維
護
其

尊
嚴
，
對
解
決
問
題
之
創
造
力
亦
有
代
價
，
並
且
能
習
得
他
們
既
需
之
社
會
技
能(

切
。
旦
旦
的
r
E
m
)
，
以
便
建
立
妥
適
關
係

，
終
其
身
均
能蒙
受
其
刺
。
當
然
，
從
上

面
的
故
述
，
若
將
社
區
居
民
視
作
問
題
的
主
要
解
決
者
，
我
人
瞎
給
服
務
對
象
(
社

區
居
民
)
提
供
機
會
，
接
近
那
些
決
定
社
區
居
民
接
受
何
種
服
務
的
工
作
人
員
。
因

此
，
在
我
們
開
始
改
變
社
區
居
民
的
組
織
的
角
色
時
，
我
們
亦
慮
考
慮
工
作
人
員
相

互
間
的
關
係
，
及
其
提
供
服
務
時
與
社
區
居
民
的
關
係
如
何
。

么
社
區
領
柚
、
專
業
社
會
工
作
員
及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
如
何
發
掃
選
訓
、
培
養
及
運
用
社
區
領
抽
，
關
係
及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成
敗
。

領
導
是
否
得
人
，

幹
部
是
否
健
全
，
基
礎
是
否
廣
大
，
是
社
區
發
展
成
功
的
重
要

因

素
。
接
蔡
漠
賢
教
授
在
其
「
社
區
領
導
，
人員
的
甄
選
、

培
養
、

運
用
」
(
社
區
發
展

月
刊
第
二
卷
第
四
期
)
一
文
認
為
甄
選
領
導
人
員
的
條
件
不
外
「
誠
正
、
才
兵
、
寬

容
、

智
慧
、

風
範
與
街
勁
」
等
特
賀
。
先
行
動
別
合
宜
的
領
導
人
員
，
可
以
減
少
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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僻
的
時
間
，

擴
大
訓
練
的
成
拔
，
而
使
甄
別
、
訓
饒
、

運
用
三
者
投
果
益
發
壯
夫
:

選
目
標
、
訂
政
策
、
教
育
群
眾
、
評
估
敷
果
、
振作
精
神
，
以
作
叫
作
摸
，
是
社
區
領

抽
所
應
致
力
的
。
總
之
，
社
區
服
務
工
作
雖
日
趨
大
眾
化
，
人
人
可
以
參
與
，
但
由

於
分
工
的
精
神
，
卸
非
人
人
均
能
勝
任
。
因
此
，
一
方
面
要
發
動
社
區
男
女
老
幼
志

願
為
社
區
服
務
，
另
方
面
，

要
選
訓
培
養
專
業
人
員
及
社
區
領
袖
。
同
時，
專
業
人

員
與
志
願
人
員
要
密
切
配
合
。
特
別
是
領
導
工
作，
更
是
需
要
甄
選
於
前
，
以
求
事

半
功
倍
，
節
省
訓
褲
時
間
於
後
，
繼
之
以
重
熙
訓
蝶
，
俾
發
揮
其
潛
力
，
有
進
而
協

助
其
教
民
以
馨
、
導
民
以
義
、
勵
民
以
勞
、
協
民
以
群
，
以
彌
補
政
府
人
力
、
財
力

土
不
足
，
投
使
社
區
向
全
體
居
民
，
均
能
人
人
各
盡
所
館
，

為
社
區
的
持
續
發
展
而

努
力
。

內
心
社
區
團
體
與
機
構
組
織

在
策
割
研
究
訓
練
芳
苗
，
如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繞
中

心
，
﹒它
透
過
實



驗
與
一
那
範
的
過
程
，
使
得
社
區
獲
致
社
區
發
展
的
種
驗
與
實
務
，
據
以
擬
訂
可
行
及

.
一
個
殼
的
社
區
發
展
計
畫
。
它
協
調
社
區
發
展
執
行
機
構
間
的
相
互
關
係
'
使
有
關
機

關
圖
撞
組
織
能
密
切
的
配
合
連
黎
，
發
揮
圈
隘
的
精
神
，
共
同
為
促
進
社
區
發
展
而

努
力
。
它
評
估
與
檢
討
社
區
發
展
計
畫
推
行
的
成
敗
得
失
，
提
供
改
進
的
途
徑
，
俾

違
頓
，期
的
目
標
。
它
選
訓
社
區
領
袖
、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及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，
透
過
各

種
研
討
講
習
，
不
斷
增
見
閱
、
長
知
龍
，
以
適
應
文
化
社
會
變
遠
，
不
斷
地
發
展
社

區
。

社
區
的
團
體
機
構
組
織
，
尚
有
省
市
縣
市
社
區
發
展
委
員
、
社
區
理
事
會
及
其

他
社
會
慈
善
、
工
商
團
體
等
，
如
何
獲
得
適
當
與
合
理
的
調
整
配
置
，
以
高
度
發
揮

其
功
能
，
則
對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將
有
莫
大
的
助
益
。

﹒
肆
、
物
質
資
源

社
區
中
的
物
質
資
頓
包
括
天
然
資
擴
張
物
質
環
境
中
的
設
備
，
如
房
屋
、
土
地

以
及
其
他
一
切
有
價
值
的
、
可
供
運
用
之
物
質
如
建
築
用
的
木
材
、
水
泥
、
沙
石
等

。
鄉
村
社
區
農
作
物
種
營
昕
生
產
的
各
種
原
料
和
突
然
物
質
等
，
都
市
社
區
的
公
用

保
留
地
之
級
地
(
如
聯
合
服
務
中
的
小
型
公
園
、
育
樂
場
所
等
)
，
均
為
重
要
的
社

區
寶
頓
。
其
他
包
括
社
區
內
的
機
關
團
體
學
校
等
公
共
建
築
、
設
備
、
場
昕
及
社
區

中
心
樹
芋
，
，
如
能
善
加
利
用
，
使
社
區
環
境
現
有
的
物
質
設
備
，
獲
得
適
當
及
合
理
的

靈
章
，
發
揮
高
度
運
用
價
值
，
將
大
大
有
助
於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。
教
育
部
所
頒

「
各
級
學
校
辦
理
社
會
教
育
辦
法
L
的
規
定
，
即
要
求
公
私
立
學
校
提
供
其
各
種
設

備
、
場
所
，
供
社
區
青
少
年
使
用
。
臺
灣
省
政
府
亦
明
令
，
各
級
學
校
應
成
為
社
區

的
文
教
中
心
。

社
區
中
心
不
論
是
在
鄉
村
或
都
市
都
是
推
展
們
已
工
作
最
重
要
的
工
具
，
由
於

社
區
居
民
參
加
社
區
中
心
研
舉
辦
的
各
項
社
區
及
團
體
活
動
，
將
有
助
於
促
進
相
互

的
關
係
'
並
在
人
典
人
之
間
培
養
更
大
的
蹺
結
力
。
由
透
過
各
種
團
體
的
組
織
與
工

心

作
，
社
區
中
心
在
各
階
層
中
培
植
並
發
掘
潛
在
人
才
;
從
鼓
勵
社
區
中
的
青
少
年
﹒
參

戶

加
各
種
社
會
、
文
化
及
康
樂
活
動
，
以
促
進
個
人
的
成
長
與
發
展
，
並
養
成
他
們
對

於
社
區
事
務
的
責
任
感
及
相
互
合
作
的
精
神
。
提
供
各
項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，
以
滿
是

社
區
居
民
的
基
本
需
要
。
促
使
居
民
參
與
社
區
發
展
方
案
的
設
計
與
決
定
，
使
他
侃

MV

認
識
共
同
利
害
與
問
題
，
進
而
貢
獻
力
量
謀
求
解
決
，
並
發
展
社
區
居
民
的
社
區
意

識
，
使
他
們
能
不
斷
的
認
識
並
參
與
社
區
的
團
體
生
活
與
活
動
，
以
促
進
社
區
的
改

善
。
同
時
，
社
區
中
心
可
達
成
適
當
的
改
變
人
民
落
後
的
社
會
態
度
與
價
值
觀
念
，

.

使
他
們
能
擔
負
更
具
有
建
設
性
、
創
造
性
的
社
會
責
任
。

各
國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，
對
社
區
中
心
之
設
置
與
運
用
至
為
重
棍
，
如
日
本

的
「
公
民
館
」
門
問
O
B
E
r
m
5
)、
英
國
的
湯
恩
比
館
門
吋
。ω語
言
。
目
的
H
H
C、
美

國
的
胡
爾
之
家
門
出
口-
Z
H
O
E
0
)、
社
區
中
心
門
口ug
g

旦
旦
哥
們
O
E
ω
已
諱
。

我
國
自
行
政
臨
於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訂
頒
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陸
社
會
政
策
」
'
明
定
「

h

社
區
發
展
」
為
當
前
社
會
福
利
七
六
措
施
之
→
'
對
於
推
行
方
式
亦
明
白
規
定
:
門

設
立
社
區
服
務
中
心
，
由
社
區
居
民
推
薦
熱
、
心
公
益
事
業
人
士
組
織
理
事
會
，
並
僱

用
會
受
專
業
訓
練
之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，
負
責
推
進
各
項
工
作
。
「
同
時
行
政
臨
於
民

國
五
十
七
年
肝
令
讀
之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第
三
章
第
八
條
亦
現
定

•• 

「
社
區

設
服
務
中
心
，
由
社
區
內
之
戶
長
選
舉
九
至
十
一
人
組
織
理
事
會
管
理
之
。
社
區
服

務
中
心
設
總
幹
事
及
社
區
工
作
員
若
干
人
，
得
分
組
辦
事
。
」
足
證
我
國
推
行
社
區寸

發
展
亦
重
視
社
區
中
心
之
設
置
與
運
用
。
實
施
以
來
，
特
別
是
在
都
市
社
區
，
由
於

土
地
獲
得
不
易
，
社
區
中
心
之
設
置
困
難
重
重
，E且
，
對
社
區
中
心
的
運
用
亦
不

很
理
想
。
誠
如
東
海
大
學
都
市
及
住
宅
研
究
中
心
陳
永
齡
、
林
臨
兩
位
女
士
「
臺
灣

鄉
村
社
區
發
展
演
質
建
設
之
檢
討
」
調
查
報
告
中
指
出
，
社
區
活
動
中
心
除
了
作
為

農
忙
期
間
托
兒
府
之
用
外
，
幾
乎
所
有
的
活
動
中
心
都
鎖
起
大
門
，
未
予
使
用
。
且

、

文
因
活
動
中
心
位
置
不
盡
適
中
，
其
位
置
係
自
私
人
捐
獻
的
土
地
所
在
來
決
定
，
事

一 ~14月



可
能
在
社
區
外
圍
，
完
全
失
去
了
中
心
的
意
義
，
居
民
因
距
離
之
增
加
，
自
然
誠
十

的
少
對
它
的
使
用
次
數
，
在
心
理
上
，
對
它
存
在
的
觀
念
也
就
淡
薄
了
。
文
另
擺
六

二
年
九
月
行
政
臨
研
究
發
展
考
該
委
員
會
改
進
現
行
社
區
發
展
制
度
研
究
小
組
報
告

、 '。

亦
指
出
社
區
中
心
外
表
雖
富
麗
堂
皇
，
但
內
部
建
設
極
為
簡
陋
，
只
有
幾
張椅
子

和
吳
子
及
一
部
風
琴
，
供
托
兒
所
使
用
，
別
無
其
他
一
陳
列
佈
置
，
並
且
六
部
份
時
間

還
是
緊
鎖
著
，
未
予
使
用
。
社
區
中
心
的
未
妥
人
忽
棍
，
經
費
問
題
實
為
最
重
要
的

原
因
，
再
加
上
中
心
的
產
權
屬
於
鄉
鎮
公
所
，
居
民
更
缺
乏
認
同
的
意
識
。
社
區
中

心
的
設
計
不
良
，
缺
乏
經
費
添
置
設
備
，
缺
乏
人
員
加
以
利
用
，
致
各
項
活
動
無
法

展
開
，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及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完
全
交
了
自
卷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積
極
延

攪
人
才
、
籌
措
經
費
、
免
費
活
動
內
容
，
質
刻
不
容
握
。

位
、
財
力
資
源

財
頓
因
索
也
是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重
要
因
索
，
經
費
克
裕
，
財
跟
不
虞區
乏
，

則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始
易
順
刺
進
行
。
通
常
社
區
中
的
財
力
資
源
主
要
是
來
自
社
區
中

突
然
資
源
的
收
入
、
有
關
政
府機
關
的
補
助
、
社
區
居
民
的
捐
助
或
慈
善
機
關
的單

募
箏
。
如
何
參
考
各
國
社
區
基
金
會
(
參
考
抑
著
「
社
區
基
金
之
鑄
募
」
中
華
民
國
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線
中
心
印
)
，
以
建
立
一套
設
圈
可
行
辦
法
，
有
數
勸
募
、
保
管

、
分
配
及
運
用
社
區
基
金
至
為
重
要
。

四
、
人
丈
資
源

人
丈
資
源
影
響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亦
很
大
。
社
區
中
的
人
丈
資
源
包
括
社
區
居
世

的
固
有
傳
統
興
生
活
習
俗
、
居
民
的
教
育
程
度
、
社
區
中
社
會
病
顧
問
題
的
解
決
傾

向
及
社
區
居
民
的
文
化
生
活
等
。
每
一
個
社
區
，
都
有
若
干
特
碟
的
習
俗
，
例
如
各

地
不
同
原
因
、
不
同
日
子
的
請
客
拜
拜
、
酬
神
演
戲
、
寺
廟
祭
掃
響
，
我
們
可
利
用

當
地
的
習
俗
力
量
，
來
推
動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。
同
時
，
每
一
個
社
區
，
也
都
有
其
傳

統
的
精
神
，
例
如
社
區
的
倫
理
、
道
德
觀
念
、
愛
鄉
愛
土
的
情
操
，
都
有
所
不
同
，

並
為
若
干
宗
教
、
文
教
、
工
商
、
同
鄉
團
體
所
標
楞
，
我
們
可
利
用

，

此
種
有
組
織
的

精
神
力
量
，
發
揮
社
區
中
彼
此
從
屬
的
情
誼
以
刺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推
展
可

其
他
如
知
識
與
資
料
也
是
一
項
重
要
的
資
源
，
例
如
社
區
的
計
畫
工
作
，
需
要

很
多
資
料
，
如
社
區
人
口
結
構
、
職
業
分
佈
、
收
入
水
平
、
氣
溫
、
雨
量
、
作
物
產

品
以
及
過
去
的
工
作
紀
錯
等
。
這
些
一
資
料
，
如
自
每
一
個
社
區
自
己
來
傲
，
需
費
很

多
時
間
與
經
費
，
倘
能
找
到
現
成
的
資
料
，
加
以
運
用
，
即
可
節
省
很
多
費
用
，
而

成
為
社
區
的
一
項
資
諒
。
所
以
，
我
們
可
利
用
各
種
已
有
的
研
究
結
果
與
調
查
統
計

的
數
字
，
以
利
發
展
。
文
如
社
區
中
的
各
種
機
會
與
自
然
的
美
賦
特
質
，
亦
均
為
社

區
資
源
，
如
升
學
、
就
業
機
會
、
當
地
的
特
產
、
地
理
的
特
殊
位
置
及
可
作
為
觀
光
一位一

的
景
色
箏
，
均
可
妥
子
發
掘
與
運
用
。

至
於
社
區
內
潛
在
的
資
源
，
即
指
社
區
內
若
干
未
被
開
發
的
資
源
如ω
未
有
主

作
的
人
力
，
川W被
忽
略
的
婦
女
或
背
心
年
或
老
年
人
力ω
未
被
鼓
舞
的
人
們
的
精
神

力
量
制
受
忽
略
的
社
區
團
體
或
組
織
之
間
的
協
調
連
繫
配
合
組
織
的
功
能
。
這
些
潛

在
的
未
經
開
發
的
社
區
資
源
均
可
經
過
有
效
的
啟
發
。
協
調
與
選
用
而
使
社
區
的
行

動
性
芳
案
有
效
地
實
現
。
社
區
工
作
者
若
忽
略
這
些

一潛
在
資
源
前
想
六
部
份
從
社
區

以
外
獲
得
，
並
非
明
智
的
專
業
判
斷
。
(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社
區

發
展
基
層
工
作
人
員
專
業
研
習
班
之
講
輔U



論
如
何
維
護
社
區
發
展
成
果

前

-=­E 

臺
灣
地
區
自
從
民
國
五
十
五
年
實
施
社
區
發
展
以
來
，
迄
六
十
三
年
度
，
臺
灣

省
共
已
建
設
二
、
四
四
一
個
社
區
，
臺
北
市
亦
已
建
設
一
四
八
個
社
區
，
數
目
相
當

可
觀
，
惟
以
許
多
社
區
建
設
以後
，
未
能
妥
加
維
護
，
以
致
頗
有
破
損
之
處
，
若
干

社
區
竟
使
復
了
原
來
髒
亂
的
面
說
，
深
為
各
界
人
士
研詬
病
，
如
不
遠
予
設
法
善
加

維
護
，
則
社
區
發
展
長
期
計
畫
完
成
之
日
，
亦
即
是
重
新
規
劃
建
設
之
時
，
不
僅
浪

費
人
力
、
財
力
，
而
且
時
間
的
處擲
，
尤
為
可
惜
。
但
也
有
甚
多
社
區
，
以
其
組
織

健
全
，
運
用
各
種
方
法
維
護
社
區
發
展
成
果
，已
建
立
了
良
好
制
度
，
因
此
雖
其
發

展
年
代
歷
久
而
彌
新
，
整
個
社
區
工
程
，
設
施
完
好
無
缺
，
環
境
優
美
，
呈
現
著
蓬

勃
的
朝
氣
，
令
人
有
股
清
新
的
感
覺
，
斯
種
制
度
如
能
普
遍
採
行
，
擴
大
推
廣
，
則

社
區
發
展
當
是
前
程
似
錦
。

二
、
成
果
維
護
工
作
未
能
做
好
的
原
因

•• 

欲
辦
好
社
區
發
展
成
果
維
護
工
作
，
必
先
探
討
其
過
去
未
能
做
好
的
原
因
，
然

後
再
予
對
症
下
藥
，
始
為
有
設
，
按
分
下
列
六
熙
陳
述
如
次
•• 

H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欠
儷
全•• 

社
區
理
事
會
為
社
區
發
展
的
故
心
組
織
，
其
健
全

與
杏
，
值
可
決
定
社
區
發
展
之
成
敗
。
甚
多
社
區
實
施
社
區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時
，
工

作
情
緒
甚
為
熱
烈
，
如
火
如
荼
的
推
動
，
甚
為
順
利
，
但
一
且
工
程
建
設
完
成
之
後

，
則
認
為
社
區
發
展
則
已
結
束
，
再
無
其
他
事
情
可
辦
，
而
理
事
會
則
形
同
解
散
，

社
區
工
作
乏
人
領
導
與
管
理
，
社
區
環
接
任
其
荒蕪
、

髒
亂
而
無
人
過
問
。

目
缺
乏
維
護
經
費•• 

各
級
政
府
除
對
於
每
年
，
度
新
發
展
之
社
區
，
列
有
若
干
比
率

土
補
助
經
費
外
，
對
於
巴
發
展
社
區
，
則
多
未
列
有
補
助
經
費
，
而
社
區
公
共
造
產

村
社
示

J啥

有

才<..

及
合
作
事
業
尚
未
普
遍
推
展
，
因
而
多
數
社
區
未
有
固
定
收
入
，
維
護
種
費
無
從
鑄

廳
，
若
干
工
程
、
設
施
遇
有
破
損
，
必
氯
仰
頭
政
府
補
助
，
而
遲
遲
未
能
修
復
。

臼
民
眾
缺
乏
公
德
心•• 

自
掃
門
前
一
囂
，
不
理
他
人
瓦
上
霜
，
這
是
我
國
農
業
社
會

傳
統
的
習
性
，
由
於
這
種
落
伍
的
觀
念
，
民
眾
對
於
公
共
五
種
或
設
施
，
漫
不
關
心

，
不
僅
不
加
以
維
護
，
甚
至
任
意
加
以
接
損
，
亦
毫
不
在
乎
，
這
種
心
理
如
未
能
根

肘
本
草
除
，
則
已
往
建
設
成
果
再
佳
，
亦
無
從
長
久
保
持
，
終
將
蕩
然
無
存
。

也
回
整
潔
的
習
慣
尚
未
養
成•• 

鄉
村
或
落
後
地
區
民
眾
過
慣
了
散
漫
的
生
活
，?
對
於
一

d

整
齊
清
潔
問
題
，
向
不
太
注
重
，
對
於
髒
亂
的
環
境
亦
習
以
為
常
，
雖
然
近
年
工
商

A

M
m

業
發
展
迅
速
，
社
區
發
展
亦
在
積
極
推
行
，
甚
多
社
區
民
眾
已
能
重
靚
婪
齊
清
潔
間
一

題
，
而
能
自
動
自
發
的
整
頓
環
撞
衛
生
及
家
戶
衛
生
，
但
也
有
不
少
的
民
眾
仍
然
隨

地
吐
康
、
便
溺
、
和
任
意
拋
棄
污
物
、
縱
放
禽
畜
，
因
而
破
壞
環
境
，
造
成
髒
亂
，

應
設
法
予
以
改
善
。

國
衛
生
設
施
及
社
圾
處
理
欠
完
備.. 

若
干
社
區
因
欠
缺
堆
肥
舍
、U叫
圾
圈
、
家
戶

亦
未
備
枕
圾
箱

(桶
)
。
而
垃
圾
車
叉
無
法
到
達
，
各
戶
之
垃
圾
不
是
傾
於
樹
下
，

則
是
棄
置
於
牆
角
，
蚊
蝸
繁
殖
'
成
為
髒
亂
的
根
諒
。

制
缺
乏
專
責
人
員•• 

目
前
社
區
發
展
成
果
之
維
護
工
作
，
各
鄉
鎮
公
所
均
於
固
定

清
潔
日
，
始
予
派
員
輔
導
，
某
種
常
維
護
工
作
，
則
有
頓
社
區
理
事
會
各
理
事
之
領

導
推
行
，
而
社
區
理
事
對
社
區
民
眾
雖
具
有
影
響
力
，
但
每
因
其
本
身
事
業
繁
忙
，

無
法
兼
顧
，
因
之
社
區
內
如
無
專
責
人
員
負
責
領
導
社
區
維
護
工
作
，
則
難
盡
如
理

想
，
目
前
僅
極
少
數
社
區
僱
有
專
責
人
員
外
，
絕
大
多
數
社
區
，
均
付
關
如
肘

，



一-
7
如
何
辦
好
社
區
發
展
成
果
維
護
工
作
•• 

現
暸
成
果
維
護
工
作
，
未
能
辦
好
的
原
因
之
後
，
下
一
步
驟
便
是
如
何
對
症
下
藥

的
問
題
，
按
分
別
陳
述
如
次•• 

U
U健
全
抽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﹒
﹒
選
舉
社
區
內
富
有
名
望
及
號
召
力
而
且
熱
心
公
益
的

人
士
，
擔
任
社
區
理
事
會
理
事
，
並
由
政
府
機
關
予
以
適
當
的
訓
蝶
講
習
，
培
養
其

社
區
意
識
及
領
導
能
力
，
使
館
充
分
發
揮
功
能
為
社
區
服
務
。
一
個
社
區
如
有
上
列

人
士
，
出
而
組
織
社
區
理
事
會
，
領
導
社
區
工
作
，
則
社
區
內
應
與
應
革
之
事
，
自

可
順
逐
推
進
。

叫
囂
措
維
護
基
金•• 

社
區
建
設
之
後
，
其
成
果
之
保
持
維
護
，
甚
為
重
要JA我
國

悍
語
有
云•• 

「
創
業
維
艱
、
守
成
不
易
」
'
社
區
發
展
即
是
最
好
一
例
，
其
維
護
冊

，
戶種
極
費
，
如
悉
依
仗
政
府
補
助
，
則
經
費
甚
為
龐
大
，
實
無
法
轉
廳
，
故
必
氯
社
區

自
行
設
法
籌
措
，
始
能
達
成
所
期
目
標
。
至
於
社
區
自
行籌
措
維
護
基
金
的
方
法
甚

多
，
按
列
舉
數
項
以
供
參
考•• 

L

發
動
捐
獻
維
護
經
費
:
這
種
方
式
較
易
貨
行
，
因
而
採
用
的
社
區
頗
多
，
臺

灣
省
各
社
區
所
推
行
的
每
月
十
一
兀
運
動
，
效
果
頗
佳
，
按
目
前
一
股
民
眾
的
經
濟
狀

況
，
每
月
捐
獻
十
元
，
乃
為
輕
而
易
舉
之
事
，
甚
多
熱
心
公
益
人
士
，
每
月
捐
獻
金

額
均
達
于
元
以
上
。
筆
者
最
近
會
訪
問
新
竹
縣
吞
山
社
區
，
該
社
區
係
於
民
國
五
十

七
年
建
設
，
為
臺
灣
省
最
早
發
展
社
區
之
一
，
迄
今
已
逾
七
年
，
不
僅
其
工
程
成
果

完
好
無
缺
，
而
且
歷
久
彌
薪
，
新
增
工
程
及
設
施
甚
多
，
目
前
理
事
會
尚
保
存
有
十

四
萬
餘
一
兀
維護
經
費
。
一
般
社
區
如
按
每
戶
每
月
捐
獻
十
一
兀
計
算
，
社
區
住
戶
平
均

約
為
二
百
五
十
戶
左
右
，
每
月
亦
可獲
二
干
五
百
元
以
上
之
維
護
經
費
，
成
果
維護

問
題
師
可
獲
得
解
決
。

么
發
動
每
家
為
社
區
植
樹•• 

這
是
推
行
社
區
公
共
造
藍
的
最
好
方
式
，
多
數
農

村
社
區
，
家
家
戶
戶
庭
院
廣
大
，
空
地
甚
多
，
任
其
曠
廢
滋
生
雜
草
殊
為
可
惜
，
如

能
發
動
每
家
為
社
區
至
少
種
一
棵
樹
，
則
一
面
可
美
化
環
境
、
綠
化
社
區
，
→
面
復

可
資
社
區
公
共
造
麗
。
至
於
植
樹
暉
把
揖
下
列
原
則•• 

H
選
擇
高
經
濟
價
值
樹
木
，

叫
樹
種
以
一
種
為
原
則
，
最
多
不
宜
超
過
三
種
，
旬
選
擇
對
天
然
如
此
害
揖
抗
力
強
的

樹
種
，
回
收
獲
期
恨
不
宜
過
久
。
筆
者
曾
參
觀
花
蓮
縣
壽
鹽
、
鳳
林
箏
姆
鎮
之
社
區

，
其
家
家
戶
戶
均
栽
植
梧
桐
樹
，
整
個
社
區
線
直
成
林
，
甚
是
美
觀
。
梧桐
樹
為
製

作
傢
俱
、
樂
器
的
高
級
木
材
，
該
袋
社
區
數
年
後
將
有
極
可
觀
的
脆λ
e

。
山
創
辦
社
區
合
作
社
•• 

社
區
合
作
社
，
以
每
一
社
區
設
置
了
艦
為
康
則
，
必
要

時
得
聯
合
雌
鄰
社
區
合
組
一
社
，
並
以
辦
理
左
列
業
務
為
主
•• 

H
消
費
業
務•• 

辦
理
社
民
生
活
必
需
品
之
供
應
。

口
公
用
業
務•• 

辦
理
醫
療
、
蜈
樂
、
衛
生
、
住
宅
、
食
堂
、
抹
浴
、
理
髮
、

圖
書
、
托
見
、
及
停
車
場
等
業
務
。

同
生
產
業
務•• 

辦
理
種
植
、
飼
養
、
及
手
工
藝
生
產
等
業
務
。

闢
代
理
業
務•• 

代
辦
郵
電

、
水
電
、
代
書
、
稅
務
、
法
律
、
房
地
塵
、
婚
喪

喜
慶
及
其
他
政
府
委
託
辦
理
等
業
務
。

社
區
合
作
社
如經
營
得
善
，
必
有
可
觀
盈
利
，
多
數
社
區
合
作
社
均
在
其
章
程
內

，
明
訂
以
其
盈
利
百
分
之
二
十
，
提
撥
做
為
社
區
維
護
經
費
，
其
業
績
較
優
之
社
區

合
作
社
(
例
如•• 

高
雄
市
左
營
區
某
質
社
區
合
作
社
)
提
供
社
區
成
果
維
護
經
費
足

足
有
餘
，
績
業
平
平
者
，
亦
可
提
供
相
當
數
目
，
實
不
失
為
閉
關
成
果
維
護
財
源
的

可
行
方
式
。

4
.辦
理
其
他
公
共
進
產•• 

社
區
本
身
能
夠
辦
理
之
公
共
造
產
種
類
繁
多
，
各
社

區
得
審
視
其
本
身
資
源
，
加
以
充
分
運
用
，
按
學
數
例
以
供
參
考•• 

ω
畫
南
縣
七
股
鄉
篤
加
社
區
經
營
魚
嵐
二
十
公
頃
左
右
，
池
中
養
殖
吳
郭
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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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
川
目
魚
等
棋
，
每
年
純
收
益
約
在
二
十
五
萬
元
左
右
。

ω
屏
東
縣
潮
州
鎮
洒
林
社
區
利
用
社
區
公
地
栽
植
被
花
心
木
十
六
公
頃
，
十



年
後
陸
續
間
伐
每
年
收
入
可
達
四
十
萬
元
以
上
。

叫
高
雄
縣
岡
山
鎮
犬
遼
社
區
利
用
道
路
兩
傍
種
植
行
道
樹
，
計
椰
子
六
百
餘

株
，
預
計
五
年
之
後
，
該
社
區
每
年
之
收
益
，
可
達
三
十
萬
元
以
上
。

的
實
施
責
任
分
主
制
度•• 

則
是
將
社
區
之
環
境
，
分
區
、
分
段
、
八
付
給
社
區
住
戶

尊
貴
維
護
，
拉
將
其
質
施
方
式
分
列
如
次•• 

L
社
區
內
之
公
共
場
所
，
主
要
道
路
及
幹
綠
水
濤
等
，
劃
分
若
干
區
段
，
由
社

區
居
民
編
組
為
若
干
組
、
睬
，
每
一
組
，
眩
，
分
配
一
個
區
、
段
，
專
責
維
鐘
。

Z

社
區
內
各
住
戶
之
環
境
，
按
其
自
然
形
勢
，
分
配
與
各
住
戶
專
責
維
護
。

丘
主
要
或
大
型
公
共
設
施
及
死
角
地
帶
，
配
置
維
護
小
組
，
專
責
維
護
。

社
區
民
眾
在
精
誠
團
結
的
夫
前
提
下
，
各
發
揮
愛
鄉
精
神
，
分
工
合
作
的
去
維
護

社
區
發
展
成
果
，
自
可
做
到
十
分
完
善
。

國
建
立
檢
查
制
度•• 

檢
查
的
目
的
，
在
促
使
各
住
戶
時
時
注
意
整
頓
環
境
衛
生
、

家
戶
衛
生
，
及
社
區
各
種
公
共
設
施
之
維
護
，
使
能
逐
漸
養
成
習
價
，
建
立
健
全
的

成
果
維
護
制
度
。
拉
將
檢
查
的
實
施
方
式
分
陳
如
次
•• 

L
分
月
分
旬
舉
行
定
期
檢
查
。

么
現
需
要
作
不
定
期
之
檢
查
。

正
聘
請
社
區
內
有
號
召
力
之
人
士
!
例
如

•• 

機
關
團
體
的
首
長
、
學
校
的
老
師

、
民
意
代
表
、
長
壽
俱
樂
部
的
主
持
人
、
媽
媽
教
室
的
輔
導
員
|
領
導
檢
查
工
作
。

乳
動
員
社
區
間
知
識
背
年
、
婦
女
小
組
、
後
備
軍
人
、
長
雷
俱
樂
部
的
老
人
、

閩
中
、
國
小
的
學
生
，
組
成
核
查
組
擔
任
檢
查
工
作
。

后
.
每
戶
建
立
檢
查
紀
鋒
卡
，
各
檢
查
組
備
置
檢
查
紀
錄
簿
，
登
載
有
關
事
項
，

作
為
整
修
維
護
與
改
進
之
參
考
。

n趴
檢
查
之
成
績
，
刺
用
集
會
公
布
，
以
激
發
居
民
樂
譽
感
，
帶
一
請
當
地
學
校
，

在
升
降
旗
時
宣
布
，
期
收
學
生
影
響
家
長
之
教
果
。

尸
心
檢
查
時
如
發
現
工
程
損
壞
，
應
隨
時
通
告
修
復
。

因
維
護
成
果
的
幾
項
民
眾
運
動

社
區
發
展
，
其
本
質
就
是
一
種
社
會
運
動
，
因
之
其
成
果
維
護
工
作
，
自
宜
以

社
會
運
動
芳
式
推
行
之
，
較
易
收
到
貧
致
，
在
臺
灣
省
各
縣
市
之
一
部
範
社
區
推
動
而

最
有
成
拔
的
看
不
列
四
種
;

L
每
天
十
分
鐘
整
頓
環
撞
衛
生
運
動

•• 

這
種
運
動
在
很
多
社
區
實
施
?
很
有
放

果
。
在
現
代
社
會
里
雖
然
大
家
都
很
忙
恥
，
但
是
早
晨
十
分
鍾
的
時
間
，
任
何
人
都

可
以
抽
得
出
來
，
每
夫
清
早
，
六
家
利
用
這
猩
猩
的
時
間
，
共
同
整
頓
社
區
環
撞

一 ，

對
於
身
心
的
健
康
極
有
發
處
，
而
且
還
可
以
養
成
精
誠
團
結
的
精
神
和
敦
親
時
鄰
的

社
會
道
德
，
可
以
說
一
舉
而
數
得
，
繼
續
不
斷
的
實
施
，
可
以
養
成
整
齊
清
潔
的
習

慣
，
站
就
清
潔
幽
美
的
環
境
。

?
刊
每
家
一
花
園
運
動
•• 

愛
花
是
人
類
的
哭
性
，
花
一
什
對
人
們
的
日
常
生
活
行
為

與
觀
念
，
影
響
至
宏
且
大
，
一
個
種
有
花
園
或
蓋
有
h
F景
、
蘭
花
的
家
庭
，
其
家
-
P

衛
生
及
環
境
衛
生
恆
較
良
好
，
其
家
庭
生
活
桓
較
美
滿
，
其
家
庭
份
子
性
情
亦
較
和

霄
，
如
能
做
到
每
家
設
一
花
間
，
則
該
社
區
排
亂
問
題
自
然
消
失
)
而
且
能
促
進
社

區
犬
團
結
。

。ι
此
外
尚
有
每
月
捐
獻
十
域
錢
維
諾
基
金
運
動
，
及
每
家
為
社
區
種
一
棵
掛
運

動
，
前
段
已
有
提
及
，
拉
不
一
名美
述
。

以
上
四
種
民
眾
運
動
，
再
加
上
每
家
捐
獻
一
本
書
設
置
社
區
圖
書
室
運
動

-
r

合
稱
為
五
鋒
運
動
，
在
基
灣
省
的
許
多
社
區
，
推
展
的
有
聲
有
色
，
成
投
非
常
良
好

，
如
能
普
遍
質
施
，
則
社
區
發
展
成
果
維
護
的
問
題
，
均
可
迎
划

面
解
。

四
、
結

語

- '18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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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區
發
展
建
設
與
維
護
同
等
重
要
，
然
而
一
般
民
眾
但
重
現
建
設
而
忽
略
了
維
護

工
作
，
觀
念
極
需
匡
正
，
另
芳
面
因
整
齊
清
潔
的
習
慣
未
能
養
成
，
甚
或
缺
乏
公
德

心
，
必
須
設
法
予
以
改
進
。
故
總
統
蔣
公
說
:
「
社
會
建
設
，
是
以
家
庭
、
學
較

為
起
熟
的
，
在
說
市
中
應
特
別
強
調
守
法
、
守
分
、
自
重
、
自
愛
的
公
民
道
德
教
育

•••• 

在
農
村
中
，
則
特
別
注
意
衛
、
生
清
潔
、
交
通
、
保
安
、
農
事
指
導
的
社
會
設

施
」
'
叉
說
:
「
我
們
必
頸
知
道
，
耍
一
個
人
為
鄉
里
服
務
，
緯
會
愛
他
的
鄉
里
﹒
咒

罵
他
的
國
家
服
務
，
緝
會
愛
他
的
國
家
」
。
今
後
社
區
發
展
成
果
的
維
護
主
一
作
，
應

遵
照
上
列
指
示
，
運
用
宜
導
教
育
，
建
立
被
查
制
度
及
責
任
分
工
制
度
，
單
措
純
冀

基
金
及
仰
起
各
種
綠
護
成
果
的
民
眾
運
動
，
使
社
區
民
眾
均
能
守
法
、
守
分
、
自
重

、
自
愛
、
注
意
衛
生
清
潔
，
而
自
動
自
發
地
群
策
群
力
，
維
護
社
區
發
展
成
果

‘
中



去口

何

社
區
生
產

力臼

強

一
、
生
產
福
利
工
作
在
社
區
中
之
重
要
注

社
區
發
展
業
已
推
行
多
年
，
論
其
成
妓
，
當
推
公
共
工
程
之
建
設
，
及
環
境
衛

生
之
改
善
，
其
次
則
為
若
干
社
區
建
有
活
動
中
心、
小
型
公
園
及
托
兒
所
，
對
於
居

民
聚
會
遊
憩
康
樂
照
顧
幼
兒
等
多
有
利
便
，
此
外
大
部
分
之
社
區
亦
正
致
力
於
家
庭

副
業
，
如
編
織
1
刺
圳
、
竹
籐
以
及
其
他
小
型
工
藝
品
之
倡
導
與
推
廣
，
以
增
抑
家

庭
之
收
入
。
同
時
，
省
市
政
府
亦
正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大
力
推
行
「
心
康
」
「
安
攘
」

計
畫
，
從
事
職
業
訓
輝
、
見
童
一
幅
刺、
貧
民
施
醫
及
貧
民
投
濟
工
作
，
目
前
已
著
成

裁
。
盔、投
生
逢
一
瞄
刺
和
精
神
倫
理
方
面
，
雖
有
少

數
社
區
推
行
甚
為
積
極
，
但
大
多

數
之
社
區
不
甚
熱
衷
於
是
項
工
作
，
或
則
中
途
而肢
，
或
則
置
而
不
理
，
若
此
情
況

，
對
於
已
發
展
之
社區
前
途
，
甚
為
暗
淡
。
因
為
建
設
社
區
的
目
的
，
乃
在
於
有
計

晝
的
啟
發
民
眾
自
動
自
發
之
精
神
，
動
員
區
域
內
之
人
力
、
物
力
、
財
力
，
配
合
政

府
各
部
門
之
施
政
計
畫
與
財
力
的
支
援
，
以
消
除
髒
亂
與
貧
窮
，
端
正
社
會
風
氣
，

改
善
區
內
人
民
生
活
，
提
高
區
內
人
民
生
產
效
龍
，
促
使
社
會
進
步
，
協
助
經
濟
成

長
，
建
設
民
生
主
義
新
社
會
，
達
到
大
同
社
會
的
理
想
。
基
於
上
述
目
標
，
是
要
將

我
國
建
設
成
為
一
個
「
均
富
」
安
和
樂
利
的
國
家
，
也
就
是
希
望
全
體
的
國
民
都
能

容
納
在
中
產
小
康
階
層
之
內
，
換
一
句
話
說
，
目
前
大
貧
小
貧
的
人
民
。
都
能
變
成

小
康
階
層
的
情
況
。
要
想
達
到
這
種
的
願
望
，
不
是
靠
消
極
的
教
濟
或
意
外
的
收
搓

，
而
有
顧
國
民
自
身
的
發
展
，
和
政
府
在
社
會
建
設
方
面
昕
作
的
投
資
，
這
才
是
自

前
政
府
所
倡
學
「
小
康
」
計
聾
的
真
正
本
意
。
為
此
在
已
發
展
之
社
區
中
辦
理
生
產

福
利
的
目
的
有
三•• 

ω
增
加
國
民
收
益
，
改
善
生
活
環
境
。ω
維
護
已
完
成
的
公
共

設
施
和
繼
輯
發
展
的
新
增
建
設
。
例
推
行
「
小
康
」
計畫
和
其
他
福
利
事
業
，
上
述 福

利

工

作

jIff 
，手

j晶

最l~

三
種
之
目
的
中
，
ω
和
叫
必
頭
要
有
連
續
不
斷
的
生
產
收
入
，
和
社
會
建
設
政
府
給

予
適
當
投
資
的
支
援
，
方
可
濟
事
。
所
謂
生
產
收
入
，
筆
者
主
張
廳
辦
理
社
區
公
持

造
殼
，
或
設
置
合
作
社
等
計
畫
，
才
可
以
有
源
源
不
斷
之
收
益
以
利
推
行
。
如
果
全

省
社
區
都
能
做
到
這
種
階
段
，
這
就
是
社
區
生
產
福
利
進
入
新
的
撞
界
，
否
則
我
們

過
去
即
獲
得
的
社
區
成
果
恐
將
逐
漸
化
為
烏
有
。
至
於
ω
項
方
面
，
則
悉
頓
政
府
干
有

關
單
位
，
如
漫
林
廳
、
糧
食
局
、
建
設
廳
箏
，
在
各
縣
市
鄉
鎮
社
區
內
所
推
行
的
各

種
生
產
計
畫
，
尤
其
最
近
兩
年
來
政
府
昕
辦
理
加
強
農
村
建
設
新
措
施
的
各
種
計
膏

，
均
可
使
國
民
增
加
收
益
，
改
善
生
活
環
境
。
關
於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項
目
之
內
涵
，

及
其
辦
理
方
法
，
筆
者
已
在
社
區
發
展
月
刊
第
二
卷
第
四
、
五
、
六
三
期
中
刊
壺
，

本
文
不
再
重
述
，
希
請
參
閱
。
總
之
以
上
昕
述
各
期
，
足
以
說
明
生
產
福
利
工
作
在

社
區
發
展
方
面
極
為
重
要
，
盼
我
社
區
內
之
人
士
地
方
政
府
以
及
各
界
均
能
同
心
協

~ ,19 ."'= 

力
為
社
區
生
產
福
利
工
作
而
努
力
，
則
幸
甚
!

二
、
社
區
之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未
能
發
揮
成
效
原
因
之
探
討

凡
事
不
易
獲
得
成
款
，
均
有
其
原
因
所
在
，
如
能
對
症
下
藥
，
使
其
藥
到
病
除

，
則
或
可
挽
毅
於
萬
一
也
。站
接
筆
者
數
年
來
參
加
社
區
考
按
工
作
，獲
悉
社
區
生

產
福
利
工
作
未
能
授
輝
顯
著
成
款
，
其
原
因
有
如
下
列
數
端

•• 

ω
社
區
理
事
會
之
組
織
多
不
健
全•• 

各
社
區
中
依
法
均
設
置
有
社
區
理
事
會
，

它
是
決
策
和
執
行
的
機
構

，
理
事
會
之
產
生
，
乃
係
集
合
地
芳
有
關
單
位
之
代
表
，

及
熱
心
人
士
，
共
同
組
設
，
並
經
民
主
方
式
而
產
生
，
其
中
當
然
有
許
多
的
理
事
會

辦
理
社
區
建
設
工
作
甚
為
熱
心
，
確
質
做
到
為
社
民
謀
福
利
，
為
整
個
社
區
求
發
展

，
但
大
部
分
之
社
區
理
事
會
之
理
事
，
只
是
敷'
的
鑫
貴，
應
付
省
方
之
考
核
而
曰
，

甚
至
有
部
分
之
社
區
理
事
會
，
有
名
無
賀
，
對
於
社
區
之
工
作
不
聞
不
問

，
這
樣
的



組
織
，
對
於
社
區
之
發
展
，
能
有
若
何
之
作
用
，
可
想
而
知
。
所
以
社
區
雖
曰
設
立

，
基
礎
工
程
亦
已
完
成
，
但
實
際
上
只
是
一
個
空
架
子
而
已
，
若
圖
不
繼
續
發
展
，

經
過
若
干
歲
月
之
後
，
這
毯
的
社
區
，
終
必
歸
於
消
滅
，
有
失
政
府
當
初
設
置
之
苦

心
殊
為
可
惜
!

川
叫
社
區
內快
乏
自
告
h
k勇
之
熱
心
人
士
﹒﹒
關
於
社
區
生
產
福
利
之
工
作
，
可
以

說
是
非
常
繁
葷
的
，
口
川
為
無
給
職
的
，
間
為
男
辦
頭
是
項
工
作
，
首
先
涉
及
經
濟
和

人
手
問
題
，
此
外
尚
讀
向
有
關
單
位
洽
商
奔
走
，
一
律
計
畫
確
定
之
後
，
則
社
區
內

之
推
動
工
作
，
仍
是
十
分
忙
蔽
，
主
持
是
項
計
畫
的
人
員
，
既
無
薪
給
報
酬
，
萬
一

辦
理
朱
時
間
理
想
，
勢
必
被
人
攻
擊
，
所
以
說
這
是
吃
力
不
討
好
的
義
務
工
作
，
人
家

夫
半
都
不
願
意
挺
身
而
出
，
俗
語
有
一
去•• 

「
多
一
事
不
如
少
一
事
」
'
墓
於
是
種
情

祝
立
下
，
這
種
工
作
就
沒
有
很
多
的
社
區
去
推
行
了
。

ω
地
占
刀
人
士
熱
心
社
區
人
民
貧
困
•• 

這
種
社
區
因
缺
乏
資
金
、
土
地
或
其
他
設

備
，
雖
社
區
內
立
社
民
興
地
方
紳
士
均
熱
衷
願
意
辦
理
此
項
生
產
稿
刺
工
作
，
但
缺

乏
上
述
種
種
條
件
，
只
好
望
洋興
嘆
，
徒
負
t
R何
，
她
芳
政
府
間
認
為
已
發
展
主
社

區
數
目
甚
多
，
若
予
以
輔
導
，
必
須
支
援
經
濟
，
方
可
濟
事
，
此
項
經
費
，
地
芳
政

府
既
無
著
落
，
就
不
願
意
去
做
紙
k

談
兵
的
主
作
，
寧
可
不
傲
，
如
果
做
強
去
背
這

種
包
袱
，
對
地
占
刀
政
府
毫
無
盎
處
，
不
如
不
聞
，
聽
其
自
然
發
展
。

川
開
政
府
對
已
發
展
社
區
辦
理
生
產
福
刺
工
作
俏
乏
明
確
的
獎
助
芳
策
﹒
.

政
府
對
於
已
發
展
社
區
之
生
接
福
利
建
設
，
尚
無
具
體
有
裁
之
獎
助
、
貸
款
、

考
故
，
以
及
社
區
生
產
收
盤
運
用
辦
法
等
法
規
可
資
遵
循
，
致
使
社
區
芳
面
亦
不
積

極
辦
理
，
因
之
每
年
例
行
考
按
社
區
建
設
時
，
已
發
展
之
社
區
生
實
福
刺
工
作
，
多

半
是
過
去
政
府
補
助
之
計
畫
，
如
堆
肥
舍
曬
谷
場
、
豬
舍
、
小
農
舍
住
宅
箏
，
至
於

真
正
由
社
區
辦
理
公
共
造
產
奠
定
經
濟
基
礎
者
，
為
數
不
多
，
因
社
區
在
新
發
展
之

時
，
有
政
府
之
補
助
費
，
故
尚
可
做
強
辦
理
一
部
分
之
生
素
一
瞄
刺
工
作
，
待
社
區
成

立
之
後
，
即
稱
之
為
已
發
展
社
區
，
因
此
時擠
擠
無
蒼
，
女
主
事
責
人
員
，
所
以
多

半
立
社
區
，
對
於
繼
輯
發
展
工
作
芳
面
，
聽
陷
於
停
輯
狀
態
，
這
就
是
已
發
展
社
區 目

前
的
缺
熙
。

一
一
一
、
怎
樣
札
生
產
福
利
工
作
普
及
各
社
區

ω
過
去
社
區
建
設
，
先
由
政
府
作
週
詳
之
設
計
，
割
分
社
區
界
限
，
然
後
再
宣

導
人
民
使
其
自
動
提
出
申
請
辦
理
，
備
甘
揖
磷
工
程
完
成
立
後
，
其
他
配
合
社
區
之
生

接
一
鴨
刺
與
精
神
倫
對
一
建
設
兩
項

b
呵
，
采
繼
總
積
核
辦
理
，
尤
其
前
者
，
若
不
稽
極
辦
理

，
而
筱
者
亦
難
期
其
有
很
好
的
成
效
，
因
生
揖
坤
"
一
幅
刺
關
係
社
區
之
命
除
在
繫
'
巴
盤

在
前
面
第
一
節
弘
圳
、
臣
之
意
要
性
述
及
之
矣
。
所
以
今
後
必
須
由
政
府
命
令
限
定
時
間

促
其
辦
理
，
提
加
強
輔
導
之
政
府
照
規
定
每
一
社
區
至
少
應
辦
理
社
區
公
共
遺
產
一

種
，
其
他
的
生
捧
一
騙
刺
則
任
其
自
由
抉
擇
辦
一
二
種
可
也
，
計
晝
選
定
之
後
應
照
政

府
親
自
此
格
式
擴
其
詳
細
計
畫
，
而
計
晝
立
內
容
分
為
左
列
十
三
點
…

•• 

ω
生
產
計
畫
之

名
稱
。
仙
設
社
區
選
擇
一
該
項
生
齊
一
闢
刺
計
畫
土
耳
由
。
的
該
項
計
畫
巴
一
合
經
社
區
理

事
會
及
社
區
人
畏
令
體
夫
會
通
過
，
祥
一
指
定
何
人
負
責
主
持
，
何
人
徘
旁
協
助
。
ω

該
項
計
書
所
需
?
無
費
及
其
詳
細
持
黨
內
容
。
閃
一
該
項
訐
賽
是
否
需
要
增
加
設
備
，

投
列
學
設
備
名
稱
及
其
購
置
立
款
額
。
的
該
項
計
晝
參
加
社
民
土
人
數
。
問
該
項
計

重
社
區
內
社
員
是
否
可
提
供
配
合
款
，
其
數
目
多
少
。
閑
該
項
計
畫
完
成
後
其
純
收

盤
可
獲
多
少
，
如
係
個
人
所
得
，
每
人
每
月
平
均
可
得
多
少
。
附
該
項
計
畫
如
保
集

體
塑
態
之
生
產
，
(
如
社
區
公
共
噩
噩
，
道
路
種
植
果
樹
、
養
魚
、
養
蜜
蜂
、
夫
規

範
企
業
化
養
豬•••••• 

等
。
)
其
所
得
之
純
刺
運
用
計
畫
如
何
分
配
，
其
中
分
配
於
社

區
推
麓
，
小
康
計
置
，
社
區
內
去
共
建
設
，
以
及
其
他
人
民
一
福
利
工
作
學
各
為
多
少

。
伽
該
項
計
畫
是
否
需要
貸
款
，
擬
貸
多
少
，
以
及
貸
款
擔
保
償
付
辦
法
。
叭
叭
，
該
項

計
壽
是
否
需
要
有
關
機
關
指
派
技
術
人
員
指
導
。
(
小
該
項
計
晝
擬
抉
何
時
開
始
，
以

及
完
成
期
限
。
仰
該
項
計
置
之
辦
理
{
刀
法
箏
。
然
後
以
立
呈
報
縣
市
政
府
，
經
初
步

一鈞一

容
核
認
無
妥
善
，
有
行
黨
報
省
社
會
處
，
自
該
處
邀
請
各
有
關
單
位
指
派
專
家
聯
合

組
成
立
社
區
生
彥
稿
刺
輔
導
會
報
專
責
接
蓉
，
及
輔
導
考
核
事
宜
。
各
社
區
之
生
產

福
刑
計
畫
經
核
實
後
，
無
於
每
期
結
束
時
，
將
成
果
及
刺
發
勞
配
之
用
鐘
，
里
報
省



社
會
處
辦
懶
K

鍛
九
拋
扭
甜
甜
軍
瓣
啤
叫
那
聽

h

擲
脫
離
酷
折

!都
賽
叭
勵
此

，

是
研.

工
伊
遲
擲

不
斷
辦
瞥
，
撞
到
世
面
獲
勝
酷
和
耳
動
，
贊
步
迅
速
，
至
於
改
善
人
民
生
活
，
亦
將

做
到
精
益
求
精
的
目
標
，

ω
選
擇
過
去
辦
理
生
產
福
利
工
作
已
有
豐
碩
成
果
之
社
區
，
予
以
加
強
輔
導
，

成
為
示
扭
住
之
生
盧
福
利
社
區
，
然

划價
將
其
辦
聾
過
程
，
及
其
成
果
，
以
及
回
辦
直

生
產
福
利
，
對
於
社
區
維
護
，
與
建
設
工
作
，
和
促
成
小
康
計
蠢
的
處
功
事
績
，
攝

製
電
影
，
或
製
成
幻
燈
斤
，
以
之
分
別
在
全
省
各
社
區
宣
傳
放
映
，
使
各
社
區
之
社

民
能
深
刻
暸
解
生
產
福
利
之
利
益
，
予
以
仿
教
辦
理
，
必
要
時
召
開
生
產
福
利
示
範

社
區
觀
摩
會
，
邀
請
各
社
區
理
事
及
主
持
生
產
一
福
利
計
畫
之
人
士
前
世
參
觀
，
以
贅

借
鏡
。ω

政
府
麼
從
中
股
耳
訂
社
盛
生
產
福
利
和
孵
峙
緝
，
其
中
鞭
為
重
要
的

-

如•• 
L
生

產
福
利
由
社
區
名
義
經
營
之
生
產
純
收
益
如
何
運
用
，
以
及
分
配
辦
法
，
其
中
應
規

定
所
有
之
純
利
提
供
百
分
之
幾
作
為
公
積
金
，
或
循
環
運
用
基
金
外
，
其
餘
之
用
途

育
作
社
區
維
護
費
、
小
康
計畫
、
公
共
建
設
、
家
戶
衛
生
設
施
，
以
及
其
他
福
利
事

業
與
康
樂
活
動
學
費
用
。
9
的
獎
勵
辦
理
生
產
福
利
人
員
之
辦
法
。

q山
社
區
辦
理
生
麗

福
利
之
貸
款
保
證
及
償
還
之
規
章
，
以
上
各
種
法
規
均
應
在
煜
期
內
公
伸
，
俾
使
社

區
人
士
研
暸
政
府
對
社
區
生
產
一
福
利
之
重
視
，
促
使
各
社
區

踴
際
辦
理
是
項
工
作
。

四
、

.

省
級
有
關
單
位
加
強
協
助
推
行
社
區
生
產
福
利
立
方
策

社
區
生
接
福
利
建
設
可
以
說
與
省
級
各
有
關
單
位
息
息
相
關
，
惟
瞬
間
如
何
配
合

方
可
產
生
顯
著
之
成
殼
，
實
應
加
以
檢
討
，
過
去
各
有
關
單
位
，
雖
均
有
多
少
的
配

合
，
但
是
缺
乏
整
體
的
計
置
與
聯
繫
，
究
竟
各
單
位
協
助
推
行
多
少
社
區
辦
理
生
產

福
利
工
作
，
只
有
各
單
位
自
己
明
白
，
而
主
辦
之
社
會
處
則
未
盡
明
瞭
'
甚
至
縣
市

故
府
亦
模
糊
不
清
，
因
之
各
單
位
配
合
社
區
建
設
立
工
作
有
多
少
，
過
去
未
見
有
統

計
峙，

資
料
，
防
股
股
為
一
御
謎
，
今
館
之
時
合
甘
甜
，
庸
作
有
辭
書
推
動
，
脂
民
各
動

佐
肩
熱
其
蟬
，
部
件
齡
婦
岔

•• 

ω
有
關
單
位
指
派
專
家
加
強
組
織
輔
導
會
報
﹒
﹒
省
級
機
構
與
社
區
生
產
福
利
有

關
者
J
如
農
林
廳
、
糧
食
局
、
建
設
廳
、
衛
生
處
、
山
地
農
牧
局
，
林
務
局
、
漁
業

局
、
水
利
周
、
民
政
廳
、
地
政
局
、
社
會
處
等
學
位
，
應
聯
合
組
成
促
進
社
區
生
產

福
利
建
設
會
報
，
以
社
會
處
為
召
集
人
，
每
年
召
開
兩
次
會
議
，
於
年
初
及
年
終
各

開
一
次
，
在
年
初
第
一
次
會
議
時
，
與
會
單
位
應
提
出
該
年
度
擬
定
配
合
及
傷
助
社

區
辦
理
生
產
福
利
計
畫
立
社
區
名
稱
，
計
畫
項
目
，
補
助
款
目
，
估
計
該
計
畫
收
益

情
況
，
受
益
社
民
人
數
，
成
效
預
測
，
及
建
議
事
項
。
同
時
社
會
處
應
將
當
年
度
各

社
區
之
公
共
造
產
計
畫
，
以
及
其
他
生
產
一
福
利
計
畫
，
提
交
會
報
復
賽
，
以
利
今
後

有
關
單
位
之
輔
導
與
考
輯
。
至
於
年
終
之
會
報
，
各
單
位
應
提
出
成
果
之
報
告
，
上

述
兩
次
之
會
議
，
各
單
位
均
應
將
資
料
油
印
分
發
與
會
人
員
，
社
會
處
可
以
將
是
項

報
告
資
料
整
理
彙
編
為
某
某
年
度
社
區
生
產
福
利
計
畫
及
成
果
報
告
，
以
供
有
關
單

位
及
社
民
之
參
考
。

叫
眷
府
實
貝
會
倒
應
對
將
各
有
關
機
關
之
事
業
費
強
調
指
示
以
落
後
地
區
，
以

及
設
有
社
區
者
常
優
先
露
舟
對
象
。
若
此
則
可
促
進
全
咎
各
地
采
設
置
社
區
之
村
里

將
逐
漸
普
及
設
置
，
發
展
社
陸
地
方
建
設
。
一
芳
面
亦
可
鼓
勵
社
區
中
人
士
熱
衷
於
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工
作
，
並
可
於
每
個
社
區
中
，
自
行
設
立
體
全
之
生
產

一福
利
推
動
島

位
，
來
主
持
該
社
區
之
生
產
一
福
利
計畫
。
當
省
級
各
單
位
以
各
項
之
建
設
計畫
配
合

各
社
區
辦
理
時
，
而
社
區
之
生
產
一
福
利
主
辦
單
位
廳
立
部
協
助
鄉
鎮
公
所
、
縣
市
政

府
，
辦
理
其
上
級
所
按
定
之
計
畫
，
悶
之
社
區
生
產
福
利
工
作
，
無
形
中
牌
紐
向
於

活
躍
的
狀
態
了
。

ω
省
政
府
瞎
指
令
行
庫
編
列
貸
放
社
區
生
產
福
利
之
預
靠
，
依
照
股
府
所
庫
訂

之
社
區
生
露
福
利
貸
款
辦
法
按
臂
之
，
至
於
貸
款
之
主

要
對
象
，
當
垂
社
區
公
共
進

蛋
，
其
他
之
生
釐
福
和
夜
之
，
惟
貸
款
均
皆
有
殷
實
之
佛
證
或
抵
押
，
方
可
貸
膀
，

詩
枷
橄
法
，
即
眷
帥

，

改
瞬
間

，

與
佇
庫
單
位
研
辦
之
。

E
h
機
方
撈一

時
鸝
抓
叫
你
枷
曙
對
路
屬
此
身
種
靜
和
本
叫
他
驗
與
縛
潛

一仙一



地
品
刀
政
府
之
鄉
鎮
村
公
所
為
第
一
線
之
計
畫
與
執
行
單
位
，
所
以
各
鄉
鎮
長
及

村
長
均
應
因
地
制
宜ν
視
地
南
刀
之
環
境
，
為
社
區
設
計
可
行
之
方
棠
，
擇
措
財
源
。

談
到
財
源
問
題
，
木
館
專
頓
政
府
的
補
助
，
因
社
區
內
民
眾
以
自
己
的
努
力
，
來
配

合
政
府
的
設
施
，
去
改
善
社
區
的
經
濟
社
會
與
文
化
環
境
，
所
以
先
有
民
樂
自
己
的

努
力
，
與
創
潰
的
根
基
，
然
後
再
靠
政
府
的
技
術
物
質
的
協
助
，
中
刀
竟
有
成
。
筆
者

在
此
簡
介
一
種
需
割
財
頓
可
行
的
努
策
，
提
供
地
芳
政
府
的
參
考
，
其
法
先
將
計
畫

擬
安
，

還
請
理
事
會
同
意
後
，
然
後
按
照
所
估
計
之
人
工
肥
料
以
及
材
料
等
所
需
之

數
量
，
A
m叫
折
算
為代
金
，
再
接
全
社
區
之
戶
數
作
了
?
機
構
數
，
以
之
提
安
全
社
區

社
民
夫
會
討
論
，
在
此
案
中
預
先
建
議
數
熙
原
則
，
以
供
散
民
研
究
決
定•• 

ω
社
區

內
如
有
公
接
或
廟
，
建
收
入
先
行
撥
借
週
轉，
符
合產
收
入
之
後
歸
還
立
。
川W社
民
自

頤
樂
意
以
款
項
借
予
社
區
，
也
社
民
自
行
認
定
借
額
歸
還
時
摟
餵
行
刺
兒
隨
本
還
清

。
的
自
社
民
自
動
認
捐
生
還
基
金
。
仙
也
社
民
各
戶
平
均
分
樣
，
但
貧
戶
免
乏
。
叫

各
戶
節
省
拜
神
費
用
，
自
動
移
究
生
素
基
金
。
剛
參
加
加
連
發
村
建
設
生
產
專
業
區

﹒

之
農
戶
，
因
受
政
府
在
專
業
臣
之
投
資
補
助
輔
導
而
增
加
生
產
與
服
益品
這
種
農
民

向
其
說
服
，
希
在
其
增
產
收
益
之
下
提
出1
l

川J
U
V
J
作
為
該
社
區
之
生
產
循
環
基
金

。
以
上
方
法
所
籌
集
之
基
金
，
用
社
區
名
義
，
以
理
事
長
，
主
計
，
及
社
區
生
產
福

利
主
辦
人
箏
三
人
之
印
鈴
存
儲
於
銀
行
或
農
會
信
用
部
。
上
述
昕
譯
之
資
金
，
如
有

不
足
之
時
，
可
用
社
匿
名
義
，
依
照
政
府
規
定
向
行
庫
或
農
會貸款
，
如
果
縣
市
政

府
財
力
許
可
，
認
為
該
社
區
之
計
畫
確
具
有
重
大
價
值
，
以
及
工
作
人
員
熱
怯
可
靠

，
值
得
予
以
協
助
時
，
亦
可
由
縣
市
政
府
專
棠
予
以
補
助
。
而
肺
市
政
府
路
將
全
縣

市
所
有
之
社
區
生
建
福
利
工
作
有
計
畫
之
輔
導
或
分
五
年
，
十
年
完成
均
可
，
按
年

編
列
補
助
各
社
區
之
生
接
福
利
去
共
進
產
資
金
，
受
補
助
單
位
之
社
區
，
應
將
計
畫

成
果
、
收
入
、
支
付
、
以
及
生
最
福
利
收
入
運
同
於
維
護
去
共
設
施
、
小
康
計
畫
、

以
及
其
他
公
共
建
設
等
，
按
年
星
報
縣
市
政
府
，
而
縣
市
政
府
有
關
單
位
亦
應
經
常

指
派
人
員
前
往
指
導
，
明
暸
其
實
況
，
若
此
則
數
年
之
後
，
全
省
社
區
生
產
福
利
建

- 22 一

設
，
必
有
可
觀
的
成
就
。
(
待
續
)

新
竹
縣
立
光
華
園
中
推
行
小
康
計
畫
簡
介

總

統

蔣
公
在
第
五
屆
遠
東
區
童
子
軍
會
議
致
詞
時
說
•• 

「
一
個
理
想
的
社
會

，
必
須
是
充
滿
仁
愛
和
善
意
的
。
」
臺灣
省
政
府
為
增
進
社
會
福
利
，
乃
訂
頒
小
康

計
晝
適
令
各
機
關
推
行
。

新
竹
縣
立
光
華
園
中
推
行
「
小
康
計
畫
」
有
年
，
而
且
辦
理
績
拔
一
直
為
全
縣

之
冠
，
曾
獲
省
府
及

縣
府
的
贊
揚
，
該
校
推
行
「
小
康
計
畫
」
辦
法
很
好
，
頗
值
各

芳
重
棍
，
特
簡
介
如
下
•• 

一
、
依

仙
臺
灣
省
政
府
訂
頒
「
小
康
計
畫
」
。

ω
臺
灣
省
政
府
遵
照
蔣
陸
長
增
進
一
福
利
之
指
示
，
訂
頌
「
小
康
訐
書
，

d

據

淇

顯

極
推
行
，
列
為
主
要
施
政
，
令
各機
關
學
校
確
實
推
行
。
該
校
站
就
業
務
範
圈
，
衡

度
有
關
環
境
，
擬
定
推
行
「
小
康
計
畫
」
實
施
辦
法
。

ω
臺
灣
省
國
民
中
小
學
配
合
推
行
小
康
計
畫
實
施
要
熙
。

凶
臺
灣
省
政
府
訂
頒
「
臺
灣
省
政
府
推
行
小
康
計
畫
仁
愛
專
戶
信
箱
設
置
要

對
立
及
「
臺
灣
省
仁
愛
工
作
隊
設
置
要
點
心
。

做
臺
灣
省
國
民
中
學
促
進
社
區
發
展
實
施
要
熙
，
配
合
社
區
推
行
「
小
康
計

畫
」
服
務
事
項
。

之
、
組
機
及
工
作
策
割
•. 



ω
組
織
該
校
仁
愛
工
作
獸
，
作
為
該
校
協
助
推
行
「
小
康
計
量
」
工
作
，
策

劃
、
聯
繫
、
研
究
、
發
展
之
機
構
。

ω
該
校
仁
愛
工
作
毆
，
以
校
長
為
股
長
，
訓
導
主
任
負
責
策
劃
推
行
聯
繫
研

究
發
展
之
工
作
，
教
職
員
學
生
為
廠
員
，
並
以
全
校
各
班
級
編
為
五
十
一
個
仁
愛
工

作
酸
，
各
該
班
導
師
為
指
導
教
師
。

ω
該
校
仁
愛
工
作
陸
之
工
作
與
新
竹
市
仁
愛
工
作
歐
密
切
聯
繫
。

川W該
校
協
助
推
行
「
小
康
計
畫
」
及
仁
愛
工
作
隊
之
主
要
設
施
，
隨
時
向
新

竹
縣
政
府
小
康
計
置
推
行
小
組
報
備
，
並
接
受
指
示
，
積
極
展
開
仁
愛
工
作
隊
活
動

。

一
一
一
、
實
施
項
目
•• 

ω
輔
導
該
校
所
屬
十
八
個
星
貧
民
子
弟
接
受
園
中
教
育
。

ω
訪
問
並
規
勸
家
境
貧
寒
子
弟
入
學
。

ω
就
讀
該
校
貧
戶
學
生
每
學
期
給
予
優
待
。

ω
設
立
工
讀
服
務
生
，
每
學
期
給
予
優
待
。

的
輔
導
該
校
學
生
就
業
。

制
協
調
各
工
廠
辦
理
建
教
合
作
。

間
協
調
發
展
社
區
推
動
社
區
文
化
建
設
。

制
加
強
宜
導
政
令
及
道
德
，
實
踐
要
求
，
增
進
社
會
秩
序
，
預
肪
犯
罪
。

剛
走
期
清
掃
該
校
所
跨
學
區
內
各
里
之
環
境
衛
生
。

側
發
動
師
生
家
長
及
社
會
力
量
協
助
救
濟
收
容
安
養
。

間
該
校
教
職
員
，
自
由
捐
獻
仁
愛
捐
款
，
作
為
濟
助
該
校
學
區
內
之
貧
戶
及

該
校
貧
戶
學
生
之
用
。

問
刺
用
星
期
假
日
實
施
訪
問
貧
戶
及
展
開
服
務
之
活
動
工
作
。

閻
刺
用
星
期
假
日
，
慰
問
新
竹
前
救
濟
院
，
並
展
開
服
務
活
動
工
作
。

叫
別
用
星
期
假
日
，
慰
問
寶
山
德
蘭
中
心
殘
障
孤
兒
，
並
展
開
服
務
活
動
工

{乍

四
、
捐
贈
物
品

ω
廢
品
•• 

包
括
布
衣
、
紙
張
、
塑
膠
、
傢
俱
等
。

盼
捐
贈
代
金
存
入
「
仁
愛
專
戶
」
。

五
、
實
施
步
驟
:

ω
利
用
各
種
集
會
，
向
學
生
廣
為
宣
傳
此
項
連
動
之
意
義
，
褒
揚
人
額
仁
愛

、
互
助
之
精
神
，
鼓
舞
捐
獻
熱
潮
。

ω
請
各
班
導
師
調
查
各
班
學
生
之
家
庭
狀
丑
，
貧
苦
家
長
子
女
眾
多
，
生
活

清
苦
或
市
公
所
登
記
有
一
葉
之
貧
戶
者
，
向
訓
導
虛
報
備
之
。

六
、
收
集
時
間
•• 

ω
遵
照
上
級
規
定
時
間
辦
理
。

ω
配
合
新
竹
市
仁
愛
工
作
隊
指
示
訪
問
貧
戶
工
作
辦
理
。

ω
配
合
各
種
紀
念
節
目
活
動
辦
理
。

川W該
校
訓
導
處
規
定
時
間
辦
理
。

間
每
學
期
預
定
收
集
一
至
二
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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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、
推
行
創
新
的
仁
愛
工
作
做
法

•• 

ω
該
校
推
行
仁
愛
工
作
隊
，
係
以
該
校
所
屆
學
區
十
八
個
里
展
開
，調
查
、
訪

問
、
濟
助
貧
戶
及
服
務
工
作
為
對
象
。

ω
該
校
仁
愛
工
作
跟
自
校
長
陳
秋
炎
，
訓
導
主
任
楊
育
梅
領
導
全
體
教
職
員

工
及
學
生
，
在
該
校
學
區
十
八
個
里
站
由
全
校
五
十
一
個
班
級
導
師
率
領
各
該
仁
愛

工
作
小
組
學
生
，
全
面
展
開
深
入
各
貧
戶
家
中
作
調
查
訪
問
，
並
填
寫
基
本
資
料
，

作
為
輔
導
貧
戶
變
為
自
強
戶
立
參
考
資
料
。

ω
該
校
仁
愛
工
作
廠
設
有
執
行
小
組
，
商
訓
導
主
任
擔
任
執
行
秘
書
，
負
責



策
劃
、
推
行
、
聯
繫
、
研
究
、
發
展
工
作
，
執
行
小
姐
業
務
崗
訓
導
處
負
責
辦
理
。

該
校
仁
愛
工
作
獻
之
工
作
與
訓
導
處
之
工
作
密
切
配
合
，
做
到
三
元
化
」
。

ω
該
校
除
組
成
仁
愛
工
作
矇
外
，
並
以
全
校
五
十
一
個
蛙
級
，
每
一
直
級
騙

為
仁
愛
工
作
眩
，
並
於
每
一
直
級
中
每
六
人
組
成
仁
愛
工
作
小
起
，
負
責
推
行
仁
愛

工
作
歐
各
項
服
務
活
動
工
作
，
並
與
該
盟
輔
導
之
貧
戶
經
常
保
持
聯
繫
'
並
隨
時
展

開
慰
問
及
服
務
活
動
工
作
。

問
該
校
各
班
仁
愛
工
作
隊
小
組
利
用
星
期
假
日
，
分
別
展
開
訪
問
貧
戶
及
服

務
活
動
工
作
，
藉
比
加
強
聯
繫
並
建
立
情
感
，
俾
瞭
解
其
生
活
狀
況
。

當

關
六
十
三
年
春
節
致
送
一
級
貧
戶
五
十
五
戶
，
每
一
貧
戶
致
送
慰
問
金
新
臺

幣
一
百
元
，
聊
表
慰
問
之
意
。

問
該
校
各
班
級
仁
愛
工
作
小
組
，
利
用
星
期
假
日
慰
問
新
竹
市
古
脊
宰
孤
見

臨
及
新
竹
教
濟
蹺
，
並
致
送
現
金
食
品
表
示
關
懷
。

關
推
行
撿
拾
廢
紙
運
動
，
美
化
學
校
環
境
，
實
施
以
來
，
學
校
景
象
一
新
。

並
將
撿
拾
廢
紙
標
售
之
款
，
作
為
完
賈
仁
愛
工
作
隊
所
需
活
動
舟
共
之
用
。

仙
該
校
仁
愛
工
作
眩
，
組
成
木
工
小
組
十
五
個
單
位
，
家
事
小
組
十
五
組
，

利
用
時
間
並
施
以
技
術
訓
碟
，
以
備
修
理
各
班
級
課
桌
椅
，

、技
鰱
補
有
關
家
事
之
工

作

閻
該
校
學
區
內
」
八
十
二
學
年
度
有
貧
戶
一

O
五
戶
，
計
有
貧
民
三O
四
人
，

該
校
仁
愛
工
作
隊
於
六
十
三
年
春
節
前
，
分
別
致
贈
每
一
貧
戶
食
米
十
公
斤
，
及
衣

物
十
件
等
。

間
該
校
仁
愛
工
作
隊
，
於
中
秋
節
前
夕
，
全
校
學
生
每
人
贈
送
月
餅
一
撮
，

由
各
盟
仁
愛
工
作
小
組
峽
集
後
，
致
送
各
該
班
輔
導
之
貧
戶
，
表
示
慰
問
之
意
。

'
一
山
該
校
仁
愛
工
作
隊
，
於
端
午
節
前
夕
，
全
校
學
生
每
人
贈
送
粽
于
一
個
，

由
各
旺
仁
愛
工
作
小
組
收
集
後
，
致
送
各
該
理
輔
導
之
貧
戶
，
表
示
慰
問
之
意
。

可
J織
國
關
該
校
仁
愛
工
作
眩
，
預
定
春
節
前
夕
，
全
校
學
生
每
人
贈
送
年
糕
一
塊
，

由
各
班
仁
愛
工
作
矇
小
組
收
集
後
，
致
送
各
班
輔
導
之
貧
戶
，
表
示
慰
問
之
意
。

M
該
校
貧
戶
立
學
生
計
十
四
人
，
每
人
除
減
免
學
費
外
，
並
贈
送
課
本
費
一

百
五
十
元
，
及
作
業
簿
本
費
五
卡
元
。

聞
為
鼓
勵
家
境
貧
寒
立
學
生
，
協
助
其
解
決
升
學
之
困
難
聞
題-

t
該
校
學
生

給
予
優
待
，
減
免
學
雜
費
，
使
其
安
心
就
誼
，
畢
業
學
生
升
學
者

rui

輔
-

導
其
艦，截

，升

J

學
，
就
業
者
則
輔
導
其
就
業
。

關
借
用
培
養
學
生
發
揮
高
度
服
務
精
神
;
凡
參
加
學
校
王
讀
服
務

一

學
生
給
予
優

一

待
，
減
免
學
雜
費
，
本
學
期
參
加
工
讀
服
務
學
生
計
五
人
，
該
生
等
均
能
努
力
自
愛

'
且
熱
心
服
務
表
現
良
好
。

問
該
校
仁
愛
工
作
毆
今
後
輔
導
貧
戶
方
式
，
遵
照
蔣
臨
長
指

-m
﹒
丸，

「
費
只
等

級
應
重
新
調
查
，
至
放
濟
方
式
以
積
極
輔
導
其
生
靂
，
或
就
業
為
宜
，
不
要
養
成
其

依
賴
心
理
;
如
確
無
生
產
能
力
之
老
弱
貧
民
，
自
應
負
責
救
濟
」
。

間
推
行
守
望
相
助
運
動
，
發
揮
人
額
五
助
合
作
精
神
，
蔣
隨
長
說

•• 

「
家
家

做
到
守
望
相
助
，
人
人
都
能
互
助
照
顱
，
如
果
遇
見
意
外
事
故
，
廳
發
揮
互
助
互
愛

的
精
神
，
並
在
國
民
的
心
理
上
，
培
養
救
人
第
一
，
助
人
為
先
的
觀
念
。
」
推
行
方

式
全
面
展
開
教
育
宣
傳
活
動
，
以
崩
做
到
家
喻
戶
曉
，
而
收
教
育
宜
傳
之
功
裁
。

岫
該
校
仁
愛
工
作
眩
，
確
能
發
揮
高
度
服
務
助
人
之
精
神
，
在
該
校
學
直
內

濟
助
貧
戶
工
作
，
兵
有
優
異
積
裁
之
表
現
，
並
博
得
受
蔥

，貧
民
之
感
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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ω
發
掘
問
題
，
解
決
問
題
，
該
校
協
助
推
行
「
小
康
計
畫
」
，
本
求
新
求
丸

之
精
神
，
重
現
研
究
發
展
。

八
、
研
究
發
展
•• 

ω
遇
有
共
同
或
特
殊
之
工
作
，
或
改
進
意
見
，
反
映
上
級
作
為
參
考
，
並
設

法
謀
求
改
善
。

九
、
遵
照
「
小
康
計
畫
」
規
定
，
該
校
實
施
之
項
目
，
全
部
列
為
近
程
，
擬
在

三
年
l

五
年
內
實
施
完
成
。

十
﹒
該
校
導
師
會
報
及
仁
愛
工
作
隊
會
報
，
合
併
每
一
週
舉
行
一
次
，
有
關
事

項
提
出
研
究
並求
改
進
。

十
一
、
各
項
實
施
成
果
，
每
一
學
期
檢
查
一
次
，
並
呈
報
按
備
。

十
二
、
該
辦
法
經
校
務
會
議
通
過
後
實
施
，
並
呈
報
按
備
!
修
正
時
間
旬



彰
位
縣
一
一
水
鄉
光
交
社
區
街
介

u苛
求

改

、
斗
削
‘
-
F
G

社
區
發
展
配
合
小
康
計
畫
是
一
種
綜
合
性
的
工
作
，
也
是
實
踐
民
生、主
義
現
階

段
社
會
政
策
的
具
體
措
施
，
其
目
的
有
一
于
，
付
為
加
強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，
美
化
環
墟

，
消
滅
髒
亂
。
目
為
加
強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，
增
加
財
富
，
消
滅
貧
窮
。
臼
為
加
強
精

神
倫
理
建
設
，
端
正
社
會
風
氣
，
培
養
道
德
觀
念
。

推
動
此
三
項
工
作
必
績
綜
合
去
運
用
政
府
社
會
及
民
問
之
各
種
人
力
物
力
財
力

'
並
鼓
勵
民
眾
自
立
自
強
，
解
決
人
民
生
活
，
共
同
創
造
安
和
樂
刺
的
康
樂
社
會
。

三
、
社
區
概
況

本
鄉
光
丈
社
區
是
六
十
三
年
度
建
設
，
位
於
本
鄉
文
化
中
心
的
地
區
，
由

u

光
吃

村
及
文
化
村
兩
村
合
併
辦
理
之
，
社
區
類
型
是
商
業
社
區，
社
區
面
積
二
-
0、
。

O
O
M
'
鄰
數
十
九
鄰
，
戶
數
四
七
八
戶
，
人
口
數
計
二
、
五
八
四
人
，
另
一
三
二

二
0
人
，
女
一
、
二
六
四
人
，
貧
戶
二
戶
。

本
社
區
可
謂
本
鄉
文
化
、
教
育
、
交
通
、
商
業
等
的
中
心
，
社
區
肉
有
一
瓶
處
的

教
育
機
構
;
二
水
園
小
，
實
踐
家
專
附
設
鄉
村
家
政
推
廣
中
心
，
容
有
兩
處
的
圖
書

的
供
學
生
與
鄉
民
之
讀
書
及
進
修
的
好
地
芳
，
投
陶
冶
鄉
村
青
年
優
良
品
德
σ

g

育
樂
場
所•• 

有
運
動
場
、
康
樂
蓋
、

戲
距
、

教
堂
等
各
乙
處
，

F
-球
場
二
間
。

使
社
區
居
民
及
鄉
民
的
育
樂
場
所
放
全
民
運
動
的
場
所
，
每
年
學
行
一
次
的
全
鄉
運

動
會
，
康
樂
晚
會
外
，
每
星
男
女
的
儷
身
操
、
健
行
隊
、
打
網
球
星
酌
，

，

也
立

康
樂
社
會
的
基
礎
。

機
關
:
有
二
水
火
車
站
、
鐵
路
貨
運
服
務
所
、
電
務
段
、
機
務
段
等
。

人
民
團
體
:
有
青
果
合
作
社
二
水
集
貨
場
、
最
會
最
倉
等
。

工
廠
:
有
鳳
梨
工
廠
、
製
藥
廠
、

紡
織
工
廠
、
製
油
廠
箏
各Z
處
，
製
材
工
廠

五
處
。醫

院
:
有
英
源
、
華
生
、
、
永
安
、
明
仁
等
四
個
醫
蹺
，
漢
藥
房
四
處
，
西
藥
房

五
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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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社
區
新
聞
闢
道
路
兩
條
，
並
刺
用
社
區
發
展
拓
寬
火
車
站
前
廣
場
及
美
化
市

容
改
建
三
層
接
店
舖
廿
四
間
，
現
正
繼
以
興
建
中
。
交
通
方
面
四
方
八
達
，
有
縱
貫

線
鐵
路
及
支
融
二
水
至
車
祥
一
火
車
外
，
閉
住
水
里
、
竹
山
、
北
斗
、
員
林
、
斗
六
、

梅
山
、
彰
化
答
由
員
林
、
彰
化
客
運
公
司
為
主
運
;
構
想
將
來
二
水
至
南
投
縣
松
柏

、

J
J
"、

坑
間
，
闢
設
空
中
給
車
，
建
設
成
為
觀
光
遊
覽
地
區
。

教
育•• 

大
專
一
三
四
人
，
高
中
職
五
O
七
人
，
初
中
職
二
五
五
人
，
國
小
八
五

八
人
，
識
字
二
一
五
人
，
不
識
字
五
一
人
，
未
就
學
五
六
四
人
。，

(
(

r

職
業
:
職
業
軍
人
-
0
人
，
公
教
一
一
一
人
，
農
業
一O
七
人
，
勞
工
二
五
七

人
，
商
業
四
五
0
人
，
家
管
四
七
八
人
。

從
專
家
庭
副
業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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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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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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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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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
工
程
局
發
包
興
建
中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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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三
百
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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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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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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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領
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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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各
方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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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支
持
下
，
工
作
極
為
順
利
，

豎

立
堅
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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礎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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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工
作
為
長
期
無
血
境
的
綜
合
性
地
芳
福
利
建
設
，
今
後
當
擷
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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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實
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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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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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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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檢
討
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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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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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
既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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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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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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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
新
事

業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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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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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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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
再
勵
，
期
以
今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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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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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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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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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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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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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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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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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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腳
步
踏
實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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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，
發
揮
圍
毆
精
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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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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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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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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